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論文摘要內容：  

本 研 究 旨 在 瞭解 嘉 義 縣 心 智障 礙 者 庇 護 性就 業 歷 程 與

學 習 經驗 。本研 究 也探 討嘉義 縣 庇護 工廠中 之 不同 障礙 類

別 的 就業 歷程與 學 習的 經驗， 工 作場 所設計 之 課程 訓練 對

其是否改善工作技能。  

本研究是以嘉義縣 4 位於庇護工廠就業之心智障礙者

為研究樣本，資料蒐集方式採自然且半開放式的焦點團體訪

談方式、觀察、蒐集相關文件、紀錄實地筆記，訪談心智障

礙者。本研究獲得心智障礙者真實回應的資料，於正式訪談

結束並完成訪談資料整理後，資料呈現規律性，並歸納出共

同現象。以相關資料進行分析，並作出結論。  

本研究針對上述研究結果，提出若干建議，以供政府機

關、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單位及未來研究者之參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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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
The resea rch  a ims  to  unders tand  she l t e red  e mp loyment  

p rocess  and  l earn ing  exper ience  o f  d i sab led  persons  in  Chiayi  
Ci ty.  I t  a l so  examines  the  in f l uence  o f  d i f fe ren t  hand icap  
ca tegor ies  on  work ing  exper ience ,  l ea rn ing  exper ience ,  the  
t ra in ing  c lass  f rom the  work ing  p l ace  as  wel l  as  the  impac t  o f  
job  des ign  and  t ra in ing  on  the  improvement  o f  employment  
sk i l l s .  

The  resea rch  s e lec ted  four  ind iv idua l s .  Data  co l l ec t ion  
inc ludes  semi-s t ruc tu re  in te rv iews ,  focus  g roup ,  par t i c ipan t  
observa t ion ,  documents ,  and  f i l ed  no tes .  The  research  
ana lyzed  da t a  to  f ind  the  regu la r i t y  and  sum up  the  common  
phenomenon  to  d i scuss  ma jor  f ind ings .  In  add i t ion ,  the  
research  uses  the  re levan t  da ta  to  make  conc lus ions .  

Las t l y,  the  r esea rch  uses  the  resu l t  to  o ffe r  sugges t ions  
fo r  governmenta l  agenc ies ,  soc ia l  wel fa re  o rgan i za t ions ,  and  
fu tu re  r esearche r s .  

Keywords ： Menta l l y Disab le  Persons ,  She l t e red  

Employment ,  Employment  His to ry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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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章 緒 論 

 
本章內容包含：研究背景、研究動機、研究目的與問題

及名詞解釋，將此四節分述如下。  

1.1  研究背景  

研究者曾於政府機關任職，從事身心障礙福利相關業務

大 約 有 十 五 年 之 久 ， 但 對 於 身 心 障 礙 者 職 業 重 建 系 統 部

份，總有一份想深入探究的心，之後進入職重系統服務後，

那 份 求知 的意願 就 更高 了。從 事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已 有四 年

之 久 ，每 天接觸 這 群心 智障礙 者 ，從 剛開始 什 麼都 不會 到

現 在 只要 教個二 、 三次 就能 協 助 完成 手上的 工 作， 透過 與

他 (她 )們的不甚完整表達的對話中，不免為他 (她 )們擔心起

在未接受庇護性就服務前的生活歷程。而他 (她 )們接受服務

後 之 學習 歷程為 何 ？政 府現有 的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 面 臨的 挑

戰為何？  

現今社會中，富有的人不少，貧窮邊緣戶者更多，中階

層 之 個人 、家庭 收 入， 會因金 融 縮減 而遞減 ， 然而 生活 支

出 並 未減 少，低 收 入勞 動者的 生 活， 更是令 人 憂心 。在 經

濟 疲 軟情 勢之下 ， 原屬 於就業 弱 勢族 群的身 心 障礙 者， 將

首 當 其衝 ，常會 因 為產 能未達 目 標， 而被雇 用 之單 位列 不

僱 用 或裁 員對象 ， 因而 失業， 讓 原於 家庭中 受 保護 的身 心

障礙者，感覺到經濟危機與生活上之壓力，嘗試走出家庭、

社區，進而投入就業市場，被裁員的身障者則更積極的尋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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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機會，因而強烈的突顯出身心障礙者的工作需求。著名

心理學家 Maslow (1954)將需求理論，依序分成五層次，分

別為生理、安全、社交、被尊重和自我實現五需求；依 Maslow

的理 論 要 點， 人最 最 基 本 的 生理 需 求 仍 是 滿足 生 活 上 的 溫

飽 ， 之後 ，即會 意 識到 有安全 需 求、 社交需 求 等， 以目 前

社 會 結構 ，滿足 最 基本 的生理 需 求， 前提必 須 建立 在「 工

作 」 的穩 定，獲 得 適當 的酬勞 ， 才 能 換取基 本 的溫 飽， 滿

足低層次的生理需求及安全需求。  

工作的目的不只是賺取金錢，也是對人價值的肯定，沒

有 了 工作 不僅代 表 缺乏 固定經 濟 收入 的來源 ， 更代 表失 去

與 他 人互 動所需 要 的社 會角色 與 身分 的認同 。 身心 障礙 者

容 易 因長 期失業 沒 有工 作而被 邊 緣化 ，陷 於 經 濟弱 勢的 惡

性 循 環淪 為社會 邊 緣人 或群體 ， 對個 人及家 族 身心 健康 及

幸福感造成相當影響，影響身心障礙者的「生活品質」 (林

宏熾，民 98)。  

吳武典（民 83）指出身心障礙者是社會中「少數」且「弱

勢 」 的族 群，其 教 育程 度 低、 工 作機 會少、 生 存與 發展 條

件 遠 遜於 一般人 ， 是處 於潛在 人 力資 源「低 度 開發 」的 層

次。工作乃是組成生涯歷程的主要因素，林宏熾（民 92）

指 出 生涯 係指一 個 人終 其一生 工 作生 活中所 經 歷的 所有 職

位 之 整體 歷程， 或 伴隨 與工作 或 職業 有關的 經 驗和 活動 。

林千惠（民 85）指出有效的生涯規劃非但可以滿足個體在

食 衣 住行 等方面 生 存的 基本需 求 ， 更 可以使 個 體發 揮個 人

的 特 長， 表現個 人 的才 能，分 擔 家庭 與社會 的 責任 ，進 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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肯定自我的價值與體會生命的意義。  

而現代社會的成人需要學習、不僅是個人的需求，也是

社 會 進展 的結果 ， 更 是 時代的 潮 流及 全球邁 向 新紀 元的 趨

勢。因為個人在迅速變遷的社會上，面臨一連串挑戰，為因

應 此 種變 革 與困 ， 境必 須 要繼 續 學習 ； 而社 會 與經 濟 的發

展  ，則面對結構性的改變及國際上強烈的競爭，知識與學

習 在 社會 經濟建 設 的重 要性與 日 俱增 ，不 論 是 學習 成果 立

即應用，或是問題解決為取向，都是成人學習者的特性（楊

國德，民 89）。  

當下世界最夯的行業與職能是節能減碳、太陽能發電、

生 質 柴油 等綠能 產 業， 而我政 府 亦瞭 解本國 產 業已 由原 先

的 製 造工 廠的硬 實 力轉 為研發 行 銷的 層次軟 實 力， 社會 由

於 年 輕一 代的三 不 （不 婚、不 生 、不 立 ）觀 念 ，致 整個 社

會漸入高齡化社會，遂我政府在 1998 年訂為終身學習年，

並於同年 3 月發表「邁向學習社會白皮書」，提出終身學習

社 會 的八 項發展 目 標與 十四項 具 體途 徑及行 動 方案 ，且 於

2002 年 6 月 26 日公佈「終身教育法」，「終身學習」從理念

層 面 開 始 全 面 而 普 遍 的 落 實 到 政 策 層 面 ， 推 展 終 身 教 育

（ l i fe long  educa t ion）是世界各國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向，也

是我國現階段教育改革的重點工作之一（吳明烈，民 93）。 

在這大環境運轉生態中，以身心障礙者的條件與特質，

如 何 來因 應這大 環 境變 遷的策 略 ？這 一種種 的 學習 歷程 可

能是一部身心障礙者的學習「辛酸史」，藉此研究可發現身

心障礙者有很強的求生韌性、有很健康的人生觀、及堅苦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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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 意 志力 與生命 力 ，可 作為世 人 教化 之用， 更 可供 爾後 新

進 的 身 心 障 礙 者 投 入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的 寶 貴 經 營 學 習 歷

程 ， 縮短 新學習 者 摸索 期、降 低 新學 習者之 學 習障 礙、 及

因前者之經驗分享而增強新進庇護員工的先備知識。  

 

1.2  研究動機  

我國現行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，自開辦已來對社

會 之 影響 甚巨， 有 褒有 貶，有 正 有 反 等多種 不 同面 向與 程

度 的 影響 ，引發 研 究者 頗覺得 有 深入 探究之 必 要， 進而 能

匡 正 一般 民眾之 疑 慮； 諸如正 面 影響 有：庇 護 性就 業是 一

種「保護性」的職業訓練，創造就業機會，照顧弱勢團體，

同 時 可降 低因失 業 所帶 來之社 會 、民 生及犯 罪 等問 題， 其

對社會福利之正面助益作用值得肯定。  

在勞委會職訓局「 100 年全國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各

項需求評估調查報告」資料顯示勞動力人數為 198 ,277 人，

非勞動力人數 838 ,165 人，勞動力參與率為 19.13%；失業

人數為 24,492 人，失業率為 12.35%，與一般民眾比較，身

心障礙者的勞動力參與率較一般民眾 (58 .54%)低 39 .41 個百

分點，而失業率則較一般民眾 (4 .45%)高近 3 倍 (行政院勞委

會，民 100)。受雇薪資平均每月為 23 ,512 元，與同期行政

院 主 計總 處人力 運 用調 查比較 ， 一般 民眾平 均 每月 工作 收

入 35 ,058 元高於身心障礙者 (參見表 1 .1)。如此高失業率及

低 薪 資情 況下， 更 突顯 身心障 礙 者就 業困境 ， 更容 易成 為

經 濟 上的 弱勢， 身 心障 礙者困 於 社會 刻板化 印 象， 人 力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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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 優 勢未 被開發 ， 如何 協助他 們 發展 勞動技 能 ，成 功進 入

就業市場是目前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的主要目標。  

 

表 1 .1  98 年度同期身障者與非障者失業率與薪資比較表  

項 目  勞 動 力  非 勞 動 力  
勞 動  

參 與 率  
失 業 率  平 均 薪 資  

身 障

者  
19 8 ,2 7 7 人  83 8 ,1 65  人  19.13% 12.35% 23 , 51 2  元  

非 障

者  

11 , 2 8 4 , 0 0 0  

人  

7 ,992,000

人  
58.54% 4.45% 35 , 05 8  元  

資料來源：內政部、勞委會職訓局（民 100）  

 

依據行政院勞委會 100 年身心障礙者就業需求調查，身

心 障 礙者 尋求工 作 機會 的管道 前 幾項 為為親 友 介紹 、政 府

考 試 分發 、公立 就 業機 構轉介 、 社會 福 利機 構 服務 方案 介

紹 等 ，但 因為地 區 產業 型態不 同 ， 就 業機會 有 極大 差異 ，

嘉 義 縣為 典型的 農 業縣 ， 沿海 地 區之 居民， 大 部份 均以 討

海、養蚵及務農為主，靠山民眾則以種植水果及茶葉為主；

工 廠 設立 以傳統 體 力粗 工產業 為 大宗 ，商家 則 以自 家經 營

的 家 庭式 為主； 除 了太 保、朴 子 、民 雄地區 與 即將 設立 之

大 林 大埔 美及鹿 草 馬稠 後， 設 有 工業 區及商 業 區外 ， 餘 為

小型聚落工廠，沒太多的工作機會，導致於勞動人口外流；

工 商 業不 發達， 就 人口 以務農 及 流動 粗工為 主 ，傳 統工 廠

除 少 數具 技術性 外 ，少 有高科 技 術 化 產業， 就 業機 會本 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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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多 ，全 無職場 競 爭優 勢的身 心 障礙 者，如 何 在職 業重 建

服 務 系統 下、經 由 社區 化就業 服 務管 道，順 利 為自 己謀 得

一份適合的工作機會，並且穩住工作。  

這幾十年來，就業市場人力需求結構的改變，傳統產業

資 訊 化、 資訊電 腦 化、 產業工 業 化， 且身心 障 礙者 因部 分

功 能 設限 ，能選 擇 的工 作職種 不 多， 以及雇 主 刻板 化印 象

影 響 雇用 意願等 問 題 ， 導致失 業 率較 一般人 高 。其 中心 智

障 礙 類別 之身心 障 礙者 由於腦 部 結構 受損部 分 ，在 認知 學

習 功 能上 無法和 一 般求 職者競 爭 ，在 主流社 會 的知 識 經 濟

生活裡，智障者幾乎是不具生存競爭能力 (簡明山，民 91)。 

為避免這群有就業意願，但無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之

身 心 障礙 者，淪 落 為社 會邊緣 人 或經 濟弱勢 族 群， 政府 單

位 提 供了 庇護性 就 業服 務，經 職 業輔 導評量 ， 提供 長期 就

業 支 持。 有別於 競 爭性 就業職 場 ，庇 護性就 業 職場 內， 都

有 專 業就 業服務 人 員暨 技術輔 導 人員 ，提供 密 集且 長期 之

協 助 。然 而，這 群 身心 障礙者 之 工作 能力為 何 ？ 研 究者 希

望 能 夠深 入瞭解 具 有一 定能力 的 心 智 能障礙 者 步入 社會 中

的 生 活歷 程情形 、 在庇 護性就 業 模式 中的就 業 情形 及當 中

與 相 關人 員之間 的 互動 情形， 探 究心 智能障 礙 者 在 庇護 性

工 坊 就業 時所經 歷 之人 、事、 物 ；在 其中如 何 因應 事情 的

發生，以及事件後所發生的改變。  

 

1 .3 研究目的及問題  

本 文 研 究 目 的在 探 討 心 智 障礙 求 職 者 步 入社 會 中 的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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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歷程，以及庇護性就業服務模式及服務過程之挑戰。  

目前嘉義縣職業重建系統的規劃執行方向，在社會局職

業 重 建 服 務 窗 口 以 下 設 有 職 業 輔 導 評 量 、 庇 護 性 就 業 服

務 、 支持 性就業 服 務、 一般性 就 業服 務、職 業 訓練 、職 務

再 設 計等 業務。 身 心障 礙者 庇 護 性就 業的業 務 執行 是採 公

私 協 力方 式，由 縣 社會 局以專 案 補助 方式委 任 縣內 非營 利

組 織 執行 ，公部 門 提供 諮商、 協 調與 評估及 成 果鑑 核的 功

能 ， 接受 委任的 非 營 利 組織提 供 專業 人力， 以 及方 案執 行

的角色。  

民國 97年首度委任縣內社會福利團體承攬，迄今經過六

年 的 服務 歷程， 就 服員 面臨的 不 只是 服務對 象 異動 頻繁 ，

連 缺 額來 源都面 臨 嚴重 不足的 困 境， 甚至影 響 服務 績效 。

因 此 ，本 研究擬 就 嘉義 縣社會 局 推行 「身心 障 礙者 庇護 性

就 業 服務 計畫」 進 行探 討，檢 視 地方 政府所 推 行的 身心 障

礙 服 務模 式是否 符 合心 智障礙 者 就業 需求， 以 及如 何提 升

縣內心智障礙者就業能力。  

因此，針對研究目的，本文提出下列研究問題：  

1 .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歷程為何 ?  

2 .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學習經驗為何？  

3 .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為何？  

 

1.4 名詞解釋  

一、心智障礙者特徵：  

一 般 身 心 障 礙者 依 外 顯 身 體器 官 損 傷 與 心智 能 力 功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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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分為甲類身體障礙與乙類心智障礙 (台北市身心障礙服務

手冊 )。依 102 年嘉義縣庇護性就業服務個案比例以智能障

礙 及 慢性 精神障 礙 為多 數，此 兩 類障 礙與其 他 學習 障礙 、

自閉症、癲癇病人、失智症，依照舊式手冊統稱心智障礙，

我 國 對於 身心障 礙 的評 估鑑定 ， 由原 先身心 障 礙手 冊鑑 定

的 16 類，自 101 年全面開始採用國際世界衛生組織 2001

年 提 出 的 國 際 功 能 失 能 與 健 康 分 類 系 統 （ In te rna t ional  

Class i f i ca t ion  o f  Func t ion ing ,  Disab i l i t y  and  Heal th  ,簡稱

ICF）以身心 8 大功能、構造編碼區分障礙證明，目前採行

舊制身心障礙手冊及新制證明並用。  

1 .智能障礙者  

依據台灣《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》智能障礙的分級與

鑑 定 標準 ，成長 過 程中 ，心智 的 發展 停滯或 不 完全 發展 ，

導 致 認知 、能力 和 社會 適應有 關 之智 能技巧 的 障礙 稱為 智

能障礙。智能障礙等級可分為以下四類，如表 1 .2 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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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.2  舊制智能障礙等級分類  

等 級  障 礙 程 度  

極 重 度  

智 商 未 達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五 個 標 準 差，或 成 年 心

理 年 齡 未 滿 三 歲 ， 無 自 我 照 顧 能 力 ， 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，

須 賴 人 長 期 養 護 的 重 度 智 能 不 足 者 。  

重 度  

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四 個 標 準 差 至 五 個 標

準 差（ 含 ）之 間，或 成 年 後 心 理 年 齡 在 三 歲 以 上 至 未 滿 六

歲 之 間，無 法 獨 立 自 我 照 顧，亦 無 自 謀 生 活 能 力，須 賴 人

長 期 養 護 的 重 度 智 能 不 足 者 。  

中 度  

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三 個 標 準 差 至 四 個 標

準 差（ 含 ）之 間，或 成 年 後 心 理 年 齡 介 於 六 歲 至 未 滿 九 歲

之 間，於 他 人 監 護 指 導 下 僅 可 部 份 自 理 簡 單 生 活，於 他 人

庇 護 下 可 從 事 非 技 術 性 的 工 作，但 無 獨 立 自 謀 生 活 能 力 的

中 度 智 能 不 足 者 。  

輕 度  

智 商 界 於 該 智 力 測 驗 的 平 均 值 以 下 二 個 標 準 差 至 三 個 標

準 差（ 含 ）之 間，或 成 年 後 心 理 年 齡 介 於 九 歲 至 未 滿 十 二

歲 之 間，在 特 殊 教 育 下 可 部 份 立 自 理 生 活，及 從 事 半 技 術

性 或 簡 單 技 術 性 工 作 的 輕 度 智 能 不 足 者 。  

資料來源：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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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能障礙者之特徵分類，如表 1 .3 所示。  

表 1 .3  智能障礙者特徵  

資料來源：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 

認 知 學 習  

一、常 用 字 彙 有 限，語 言 理 解 及 表 達 能 力 較 差，口 語 表

達 能 力 較 弱，以 致 於 常 出 現 人 際 溝 通 困 難，或 是 畏

懼 溝 通 。  

二、兒 童 期 學 習 速 度 及 反 應 較 同 年 齡 兒 童 緩 慢，學 習 遷

移 與 類 化 能 力 辨 認 學 習、回 憶 困 難，不 具 抽 象 概 念

及 想 像 力、創 造 力、推 理 能 力，概 念 化、組 織 能 力

差 ， 無 法 有 效 地 統 整 外 在 的 刺 激 與 訊 息 。  

三、成 年 後 認 知 學 習 能 力 無 法 隨 年 紀 增 長 而 有 改 變，因

而 注 意 力 不 易 集 中 及 持 久，學 習 遷 移 能 力 欠 缺、學

習  動 機 薄 弱 、 缺 乏 想 像 力 和 隨 機 應 變 的 能 力 三 、

動 作 敏 捷 度 ， 協 調 性 和 力 量 有 不 足 的 現 象  

人 格 特 徵  

一、思 考 比 較 僵 化、缺 乏 彈 性、分 化 度 較 低，對 於 自 我

與 環 境 界 限 辨 認 困 難 ， 缺 乏 自 我 意 識 反 應 。  

二、常 常 經 驗 到 失 敗，自 己 會 感 到 無 能、自 卑、退 縮 ，

但 滿 足 點 低，表 現 出 享 樂 主 義 的 反 應，希 望 立 即 獲

得 滿 足 ， 盡 量 避 免 不 愉 快 的 情 境 。  

生 活 適 應

及 行 為  

一、對 日 常 生 活 自 理、事 務 處 理、時 間 觀 念，均 比 同 年

齡 差，缺 乏 臨 機 應 變 能 力，無 法 隨 問 題 情 境 調 整 自

己 的 行 為，較 容 易 表 現 出 拒 絕、退 縮、固 執、壓 抑

等 行 為 。  

二、因 工 作 動 機 薄 弱，對 週 遭 事 物 較 不 關 心，受 挫 後 容

易 產 生 工 作 倦 怠 ， 職 業 適 應 較 為 困 難 。  

社 會 情 緒  

自 我 控 制 力 低，易 受 外 界 刺 激 影 響，不 懂 得 怎 麼 樣

辨 別 是 非 惡，自 我 照 顧 能 力 比 較 不 足，社 交 技 巧 的 障 礙

由 於 想 像 力 較 弱 難 以 體 會 別 人 的 情 緒 與 感 受，不 會 以 一

般 人 能 接 受 的 方 法 表 達 自 己 的 情 感 等 多 方 面 的 困 難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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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慢性精神疾病  

精神疾病分類為九大類，由藥酒癮引起的器質性精神疾

病 到 精神 分裂症 、 憂鬱 症，精 神 異常 者與一 般 常人 並無 明

顯 的 差別 ，尤其 是 症狀 輕微時 ， 幾乎 看不出 來 ，因 此一 般

民 眾 容易 忽略了 他 們。 一般比 較 常見 的精神 疾 病分 類及 症

狀表現，如表 1 .4所示。  

表 1 .4  精神疾病分類及症狀表現  

名 稱  類 別  常 見 症 狀  

精 神 分 裂 症  

正 性

症 狀  

現 實 感 差 、 語 言 思 考 障 礙 、 妄 想 、 幻 覺 、 行

為 失 調 、 易 怒 、 不 安 、 敵 視 、 多 疑 、 自 傷 、

傷 人 、 自 殺 。  

負 性

症 狀  

沉 默 、 憂 鬱 、 感 覺 淡 漠 、 認 知 功 能 缺 損 （ 注

意 力 、 記 憶 力 、 學 習 能 力 、 執 行 能 力 ） 、 社

會 認 知 的 缺 損 、 沒 病 識 感 。  

躁 鬱 症 （ 雙

極 型 情 感 障

礙 ）  

情 感 性 精 神

病  

躁 期  

情 緒 高 昂 、 興 奮 、 自 大 、 睡 眠 需 求 減 少 、 話

多 、 好 花 錢 、 好 管 閒 事 、 精 力 充 沛 、 易 怒 、

意 念 飛 躍 、 誇 大 妄 想 、 注 意 力 分 散 。  

鬱 期  

情 緒 低 落、悲 觀、自 卑、失 去 活 力、喜 躺 床 、

話 少 、 沒 自 信 、 失 去 興 趣 、 思 考 緩 慢 、 活 動

量 過 少 、 有 自 殺 念 頭 。  

重 鬱 症

（ M a j o r  

d e p r e s s i o n，

單 極 型 情 感

障 礙 ）  

 

憂 鬱 、 活 動 量 減 少 、 體 重 明 顯 下 降 或 增 加 、

經 常 性 失 眠 或 嗜 睡 、 常 感 到 疲 累 失 去 活 力 、

無 價 值 感 或 產 生 罪 惡 感 、 思 考 及 專 注 能 力 減

退 、 有 自 殺 意 念 或 企 圖 行 為 。  

妄 想 病   
有 系 統 、 有 組 織 的 妄 想 、 敏 感 、 多 疑 、 病 識

感 很 弱 。  
資料來源 :  精神障礙者就業工作手冊  周美華等  2002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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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慢性精神障礙者之定義及診斷，一般適宜推介就業之

慢 性 精神 障礙者 ， 其鑑 定等級 均 屬於 輕 度或 中 度。 這是 原

則 性 的歸 納，仍 有 些屬 例外， 須 配合 其職業 輔 導評 量、 生

態 支 持系 統評估 、 障礙 者復健 之 積極 成效、 各 項福 利 服 務

系統及就服員專業的服務而定 (行政院勞委會，民 91)。  

3 .失智症（ Dement ia）  

失 智 症 是 一 種因 腦 部 傷 害 或疾 病 造 成 的 進行 性 認 知 能

力 退 化， 最常見 的 是 年 紀老化 失 智， 當腦部 功 能退 化即 會

影 響 記憶 力、注 意 力、 判斷力 、 語言 能力、 思 考能 力， 嚴

重 時 會影 響到工 作 及自 我生活 照 顧能 力，甚 至 無法 分辨 人

事時物地點。  

4 .癲癇病人  

在腦部的某個部位有異常的放電現象。人類的大腦表面

可 因 掌理 的功能 不 同而 分為許 多 所謂 的功能 區 ，如 專管 人

們 運 動的 運動區 ， 掌 理 身體各 部 位感 覺的感 覺 區， 還有 一

些 管 情緒 、記憶 、 感情 的 區域 等 等。 在這些 功 能區 有異 常

放電的情形，即可引起臨床相對的症狀。  

二、就業歷程：  

在一般口語的用法，常用「工作」一詞來指稱「就業」，

如 我 們通 常會問 「 在哪 裡工作 ？ 」， 而較少 會 說「 在哪 裡

就 業 ？」 。因此 ， 本研 究為貼 近 口語 用法， 則 文中 的「 工

作 」 一詞 即指「 就 業」 。本研 究 所指 之「就 業 歷程 」， 係

指 心 智障 礙者在 就 學畢 業後， 於 就業 前、就 業 後的 情形 ；

就 業 後的 情形包 含 心智 障 礙者 之 工作 情形、 社 會福 利 資 源

 
12 
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運 用 情形 、工作 困 境、 交通情 形 、家 庭支持 情 形、 人際 關

係情形、金錢使用情形、及休閒娛樂情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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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文獻探討 

 
本 章 將 針 對 研究 議 題 相 關 理論 及 過 往 研 究資 料 內 容 的

蒐 集 與整 理之後 ， 做一 一的分 析 與探 討。全 章 共分 三節 ：

第 一 節說 明身心 障 礙者 職業重 建 ；第 二節探 討 心智 障礙 者

就 業 學習 歷程理 論 與內 涵及轉 銜 服務 的發展 ； 第三 節闡 述

庇護性就業意涵及服務模式等相關理論。  

 

2.1 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 

台灣在 90年代才開始有完全復健的概念。所謂完全復健

即 包 括就 醫、就 學 、就 養及職 訓 的觀 念 ，針 對 身心 障礙 者

個 人 需求 ，提供 醫 療服 務、特 殊 教育 、職業 訓 練和 社會 參

與 ， 促使 其回歸 社 會 ， 成為社 會 中具 有生產 力 的一 分子 ，

以提昇生活品質 (鄭好妙，民 91)。依據生涯發展理論及工作

動 機 理論 ，就業 是 提升 自我能 力 及階 段需求 的 最終 目 的 ，

每 位 身心 障礙者 都 是一 個獨立 的 個體 ，如何 協 助他 們回 歸

到 社 區內 生活， 讓 社會 大眾能 確 實的 認識身 心 障礙 者， 並

能從每個障別主要的適應問題加以支持及協助來著手。  

為協助身心障礙者重返職場，獲得適性及穩定的庇護性

就 業 。身 心障礙 者 經由 轉銜計 畫 由衛 政轉社 政 、 勞 政， 或

由 教 育、 社政轉 勞 政， 想藉由 轉 銜制 度與系 統 以維 護身 心

障 礙 者權 益，而 職 業重 建的主 要 目標 ，即在 透 過就 業或 其

它 有 意義 之活動 ， 協助 身心障 礙 者達 到獨 立 或 重建 獨立 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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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職 場， 進而成 為 多數 身心障 礙 者參 與社會 之 表現 。王 敏

行 (民 97)認為創造無障礙的就業空間，消弭就業之歧視，促

進工作機會平等，提供身心障礙者個別化適性就業 -庇護性

就業，以確保身心障礙者就業權益。  

台灣職業重建的法規訂定，起源於民國 69年制定殘障福

利 法 。殘 障福利 法 的制 定由消 極 的養 護，轉 變 為積 極的 扶

助 ， 並期 待殘障 人 口能 自 立更 生 其宣 示意義 大 於實 際， 身

心 障 礙者 的權益 仍 然沒 有受到 保 障。 民國 86年 通 過身 心障

礙者保護法。民國 101年修正為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。  

行 政 院 勞 工 委員 會 對 身 心 障礙 者 庇 護 性 就業 服 務 的 定

義為；「對於年滿 15 歲具有就業意願，而就業能力不足，無

法進入競爭性就業市場，需長期就業支持之身心障礙者，應

依職業輔導評量結果，提供庇護商店、庇護農場、庇護工場

等就業安置」。  

由字義看來，庇護這兩個字有保護的意思，因此庇護工

場主要是強調一個保護性的工作環境，在這個支持性的環境

下，協助 身 心障 礙 者 可 以 從事 有 薪 酬 且 有意 義 的 工 作。因

此  ，庇謢工場內的工作環境主要以非融合式環境為主。在

庇護工場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，庇護工場得依其產能核薪型

式，與其簽訂勞動契約，其薪資，由庇護工場與庇護性就業

者議定，並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勞工主管機關核備，且庇護

工場應依法為其辦理參加勞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，及其他

社會保險，並依相關勞動法規以確保庇護性就業者之權益。 

民國 84 年勞委會職訓局委託胡若瑩、陳靜江、李崇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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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基甸等人進行研究，希望能將實施已 6-7 年且著有成效的

社 區 化就 業服務 模 式和 就業轉 銜 服務 結合， 架 構完 整的 身

心 障 礙者 職業重 建 系統 ，修訂 發 展身 心障礙 者 社區 化就 業

服 務 作業 流程和 工 作表 格，制 定 身心 障礙者 職 業重 建社 區

化就業服務表格作業流程圖。  

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第 33條規定，訂定身心障礙者

職 業 重建 流程之 服 務措 施有職 業 輔導 評量、 職 業訓 練、 就

業服務、職務再設計、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等。  

分別敘述如下 :  

(一 )職業輔導評量  

為了解案主的工作能力，興趣、工作人格、生、心理狀

況 ， 身心 障礙者 在 就業 前經由 職 業輔 導評量 常 模測 試， 以

提供具體的就業復建。其步驟包括：開案會談、就業評估、

案 主 就業 能力、 未 來的 能力發 展 、生 理 、價 值 觀等 方面 的

評 量 、職 業及工 作 評估 ，提供 職 業重 建個管 員 擬定 職業 重

建 計 畫， 以及追 蹤 輔導 等。 嘉 義 縣身 心障礙 者 職業 輔導 評

量由縣社會局委由縣非營利事業社會福利團體經營。  

(二 )職業訓練  

協助持有身心障礙手冊（或證明），但失業之民眾參加

職業技能訓練，開發就業潛能，培養工作技能或第二專長；

訓 練 期間 ，有輔 導 人員 從旁輔 導 及提 供適當 之 輔具 協助 訓

練 ， 結訓 後訓練 單 位必 須協助 媒 合工 作機會 輔 導就 業， 希

望透過社會學習，提供身心障礙者藉由「觀察學習」與「模

仿 」 的方 式，運 用 自身 的學習 能 力， 提升為 自 己的 能力 ，

 
16 
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但因職業訓練期間並提供生活津貼，形成變相的社會福利。 

(三 )就業安置  

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安置模式，可分為競爭性就業、支持

性就業與庇護性就業三種。分別敘述如下  

1 .  競爭性就業 :  

競爭性就業是指已具備競爭性就業能力，可以靠實力躋

身 就 業市 場，同 工 同酬 且不需 就 服員 特別的 協 助與 支持 的

就 業 模式 ，其必 備 條件 ：症狀 穩 定、 工作技 能 與人 際互 動

佳 、 交通 與飲食 能 自 理 等之身 障 者， 能與一 般 人在 相同 的

工 作 場所 獨立工 作 ，又 稱為一 般 性就 業，目 前 就業 市場 上

大部分工作皆屬與此一類型。  

2 .  庇護性就業 :  

庇護性就業是指身心障礙者目前的症狀或工作能力，尚

未 達 到可 以獨自 工 作或 需要有 人 持續 在旁指 導 及支 持下 才

能工作的就業方式。係針對有就業意願，但就業能力不足，

無 法 進 入 競 爭 性 就 業 市 場 ， 需 長 期 就 業 支 持 之 身 心 障 礙

者 ， 依職 業輔導 評 量結 果，提 供 庇護 商店、 庇 護農 場、 庇

護工廠等庇護性職場安置就業。  

經入場評估進入庇護性職場的員工，由就業服務員帶領

個 案 於機 構內或 庇 護性 工場從 事 工作 訓練， 或 以代 工之 就

業 模 式進 行。庇 護 性工 場是一 個 比較 封閉性 的 環境 ，且 限

於 工 場設 備及人 力 等問 題，因 此 其生 產內容 常 會限 於單 一

品項如烘焙坊、農場、工作坊、工作室等。  

庇護性就業訓練的目的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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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提供就業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就業機會。   

2 .  保障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勞動權益。   

3 .  結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完善之庇護性就業機會。  

身心障礙者進入庇護工場之後，庇護工場每月依其產能

核 薪 ，且 為服務 對 象辦 理加入 全 民健 康保險 、 勞工 保險 及

其 他 社會 保險， 確 保庇 護性就 業 者之 權 益。 庇 護性 就業 就

服 員 從事 之業務 職 責， 包括： 針 對經 評估不 適 至一 般就 業

市場工作之學員、經由職業重建系統評估開案、派案訪問、

學 員 能力 評估、 技 能訓 練，在 庇 護工 場處 理 代 工接 洽或 陪

同外出集體工作、個別輔導、團體輔導等。  

嘉義縣目前設有二家庇護工場，分別為手工藝工作坊、

洗 車 服務 、茶葉 包 裝 等 ，每名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員與 服務 對

象比例為 1： 6位，有 3位庇護性就業服務員、 1位行銷人員，

庇 護 性就 業員工 有 24位 ，大部 分 為心 智障礙 類 別學 員， 工

作 產 能受 限，收 入 相對 不多， 且 佔 了 工作缺 額 之後 ，因 服

務 對 象學 習能力 受 限， 很難再 有 其他 出路， 因 此人 員流 動

性 不 佳， 需要庇 護 性就 業服務 身 障者 過多， 形 成資 源不 均

的現象。  

3 .  支持性就業（ suppor ted  employment）  

支 持 性 就 業 是現 階 段 國 內 用以 協 助 身 心 障礙 者 社 區 化

就 業 的主 流模式 ， 強調 「先安 置 後訓 練」的 服 務， 克服 重

度障礙者缺乏類化能力的缺陷  (陳靜江，民 91)。根據美國

1984年公 布的 發展 性障 礙法 (Developmenta l  Disab i l i t i es  o f  

Act  1984，亦即 98-527公法 )中對支持性就業所提出的定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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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 納 出 支 持 性 就 業 的 核 心 精 神 : (1 )針 對 重 度 障 礙 者 (2 )提 供

有給薪工作 (3 )融合的工作環境中 (4 )給予持續性的支持  (何

華國，民 78)。  

支 持 性 就 業 是針 對 具 有 就 業意 願 及 就 業 能力 尚 不 足 獨

立 在 競爭 性就業 市 場工 作之身 心 障礙 者，提 供 個別 化就 業

安 置 、訓 練及其 他 工作 協助等 。 強調 在融合 的 工作 環境 中

與 非 身障 者一起 工 作， 而是經 由 專業 服務人 員 提供 工作 技

巧 訓 練、 環境適 應 、職 務再設 計 、交 通、社 交 、健 康與 財

物 等 支持 ，使其 能 獨 立 工作， 且 薪資 與勞動 條 件均 符合 相

關 勞 動法 規規定 。 支持 性就業 服 務員 的工作 職 責， 包括 ：

就 業 機 會 開 發 、 接 受 職 重 派 案 、 訂 定 個 別 化 就 業 服 務 計

劃  、就業目標設定，陪同個案面試、適應工作、支持及持

續輔導、追蹤個案等。  

(四 )  職務再設計  

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後，若因障礙狀況產生職場適應困

難 ， 如： 缺乏工 作 經驗 、人際 互 動、 工作能 力 及人 際關 係

等 ， 可經 由職務 再 設計 以改變 作 業活 動方式 ， 或設 計工 作

流 程 ，調 整職務 內 容， 或提供 輔 具等 方式， 使 工作 不會 對

案 主 產生 負擔， 提 昇工 作效 率 與 產能 ，維持 工 作持 續 度 與

雇 主 雇用 意願， 可 改善 項目有 職 場環 境無障 礙 設施 、就 業

輔 具 、手 語翻譯 、 工作 流程設 計 等環 境或就 業 特殊 需要 有

關 之 改善 ，以工 作 環境 對身心 障 礙者 不造成 任 何的 障礙 為

目的。  

(五 )  創業輔導及其他職業重建服務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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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據 行 政 院 勞 工 委 員 會 身 心障 礙 者 創 業 輔導 服 務 實 施

方 式 及補 助準則 身 心障 礙者權 益 保障 法第三 十 七條 第二 項

第 三 條規 定，直 轄 市、 縣（市 ） 主管 機關對 身 心障 礙者 之

創 業 輔導 服務， 因 此有 身障創 業 貸款 利 息補 貼 或其 他身 心

有關礙者創業諮詢服務。  

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，不會僅著眼於如何增進身心

障 礙 者自 身的各 項 能力 ， 且建 構 有利 身心障 礙 者職 業重 建

的 支 持環 境才是 最 很重 要的， 而 職業 重建人 員 與身 心障 礙

者 間 則是 伙伴關 係 。除 了針對 服 務對 象工作 能 力作 有效 的

訓 練 外， 職業重 建 也要 去注意 其 社交 技巧的 缺 失 ， 以促 進

身 心 障礙 者們與 同 事間 的社交 互 動及 增進整 體 適應 能力 ，

降 低 外在 壓力的 影 響， 職業重 建 的目 標就是 提 升有 生 理 、

心 智 疾患 者達到 其 最大 功能層 級 ，使 其可以 回 復或 具有 足

夠的工作能力進入職場 (行政院勞委會，民 91)。  

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之目標及需求相當的多元化，政府

為 協 助服 務使用 者 達成 職業重 建 目標 ，需結 合 各領 域的 專

業 人 員， 發揮其 不 同的 專長， 才 能真 正 的提 供 服務 使用 者

所 需 之服 務，但 因 這是 一份對 人 的工 作，其 服 務過 程具 有

相 當 之複 雜度及 挑 戰性 ，導致 就 業人 力的不 穩 定， 經常 造

成人力資源極度的不足，從業人員的專業度也備受質疑 (蕭

月華，民 10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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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心智障礙者就業學習歷程理論與內涵及轉銜服務

的發展  

2.2 .1  學習歷程理論與內涵：  

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庇 護 性 工 坊 之 學 習 ， 亦 屬 成 人 學 習 的一

環，黃富順 (民 81)認為，成人參與學習動機指的是引起成人

參 與 、維 持學習 活 動、 並繼續 使 學習 朝向其 學 習目 標的 一

種 心 路歷 程。換 言 之， 成人參 與 學習 的動機 是 自發 的， 對

學 習 主題 感到興 趣 或必 要的 。 因 此， 動機是 一 切學 習的 根

本，沒有學習動機再好的教學及內容都屬枉然。  

學習是什麼呢？學習會導致某種（些）改變，這是大家最

能接受的概念，像是獲 得知 識技 術、改 變行 為、 熟習技 巧，

或發展新的態度等。黃富順（民 78）指出所謂學習是一種產

品，指的是學習經驗的結果，比 方說您所獲得的 某「知識」；

而學習當作是一種過程，則是說明學習是如何產生的，也就

是滿足需要和達成目標的過程。另外，學習是一種功能，則

強 調 學習 的發生 ， 視學 習者想 改 變的 動機、 程 度 ， 及學 習

在 生 活上 的運用 面 ，也 就是學 習 基於 新與舊 之 間的 轉變 。

綜上所論，研究者將學習界定如下：（ 1）獲得知識或精熟已

經知道的事實。（ 2）擴展和釐清個人經驗。（ 3）解決問題的

一種有組織、有目的的過程。  

為了避免學習的混淆，補充說明學習的特質供作參考，

然 而要 如何 界定 學習 可用 下列 四個 要點 作說 明：（ 1）學習

的 產 生乃 是個體 由 練習 或經驗 的 結果 ：凡沒 有 經過 練習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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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 是 未經 由與環 境 接觸 而產生 經 驗， 縱使行 為 改變 ，也 不

能 算 是學 習；例 如 短暫 的疲 勞 、 疾病 導致的 行 為改 變不 算

是 學習 。（ 2）行 為改 變， 原本 無標 準價 值與 對錯 之分 ：意

思 是 某人 可能因 練 習而 學到壞 習 慣， 雖然從 價 值觀 來看 ，

並 不是 好行 為， 但是 仍算 是學 習。（ 3） 經學 習改 變的 行為

具 有 持久 性：感 覺 的適 應例如 從 光亮 地方進 入 暗室 ，眼 睛

突 然看 不清 楚， 但後 來適 應 了 並不 算是 學習 。（ 4）學習是

指個體行為改變的過程，不僅包括所學習到的結果，更重要

的是如何學習（王克先，民 76；張春興、林清山，民 77）。 

學 習 理 論 是 描 述 個 體 行 為 在 學 習 的 歷 程 中 是 如 何 改

變，我們可從下列幾個面向來探討。  

(一）行為取向的學習理論：行為論，認為學習是透過經驗

或練習，使個體行為產生改變，且必需維持一段長久

時間的歷程。對於學習，行為論有三大主張，古典條

件化作用、操作條件化作用以及社會學習理論，這些

理論雖都認為學習是刺激與反應連結的歷程，但對刺

激與反應是如何連結則有不同的說法與看法。  

(二）人本取向的學習理論：人本心理學在教育上的意義是，

不主張客觀地判定教導者，應教授學習者什麼知識或

技能，而是主張從學習者的主觀需求去著眼，幫助學

習者學習他喜歡而且認為有意義的知識。  

(三）認知取向的學習論：認知學派主張學習者具有主動建

構 知 識 的 能 力 ， 因 此 學 習 的 主 角 是 學 習 者 而 非 教 導

者，在知識傳遞與創造的過程中，教導者的角色由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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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單向的傳輸者變成是學習情境的設計者、引導者。  

(四）學習動機：引起學習活動，維持學習活動，並導使該

學習活動趨向教導者或自己所設定目標的內在心裡歷

程。內在動機強的學習者傾向使用學習目標導向，外

在學習動機強的學習者傾向使用表現目標。  

(五）個別差異的學習風格：指個人在學習過程中表現的特

有行為特質，通常包括認知風格、情意偏好、以及行

為或活動習慣。在進行學習時，每個人都以自己認為

最好的方法進行，以達最佳的效果。  

一般而言，在教育目標確立後，要「如何達到所設定的

目標」是最重要的議題，因此「學習理論」即應跟著修正，

有 些 能夠 擁有眾 多 信徒 的「學 習 理論 」都曾 叱 吒一 時， 也

都 可 達到 一定的 效 果， 任何一 套 新的 理論 也 都 或多 或少 受

到 舊 理論 的影響 或 啟發 ，甚至 新 理論 常常是 包 含舊 有 理 論

的 部 份； 然而， 學 習理 論，只 是 給學 習者一 種 啟發 （ 或 刺

激），至於在啟發後如何反應，或於學習後所得到的學習結

果 也 都有 所不同 ， 每一 個學習 都 有自 己不同 的 方法 、習 性

或特色，即會產生不同層次的學習效果。  

「教導者、教具、教學法、學習者、學習情境」等，這

正如完形心理學所言，是一個「整體」的幾個要素，當個別

的出現其實並無法彰顯出特別的效果，而不同的要素組合都

會觸動學習者不同的「知覺」，若要以外力強加組合，其實

「 整 體」 的效果 也 不一 定是最 佳 的； 其實是 在 提供 教學 者

與 學 習者 一些省 思 的方 法及原 則 ，因 沒有任 何 一套 原 理 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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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 美 無暇 的，而 且 學習 理論 的 提 出， 無非是 在 讓學 習者 能

獲得良好有效的學習，意謂著，只要是能達此目的的方法都

是「好的」。  

黃富順（民 94）指出八項成人學習的特性：  

（ 1）成人學習是插曲式 (ep i sodic )的片斷學習，通常在遇到

問題或困難時，才去參與或進行學習活動；而當問題

解決之後，學習活動便宣告停止，屬於非連續性的學

習。  

（ 2）成人學習以問題為中心。  

（ 3）成人學習講求立即應用或立即成效。  

（ 4）成人學習者要求學習結果的明確性，因為成人是一個

具多重角色的個體，因此渴望每一次的學習活動均能

有收獲。  

（ 5）成人學習是自動自發的。  

（ 6）成人的學習是一種終身的歷程，在成年期階段，新的

事物不斷產生，新的問題不斷出現，這些新的事物皆

需要有新的知能，才能因應。  

（ 7）成人的學習傾向於有意義的整體教材，得以解決學習

目的。  

（ 8）成人學習常用類推思考方式與嘗試錯誤策略，試圖在

茫無頭緒的情境，獲得解決的線索，善於解決問題，

具創新思維的能力。  

學習歷程通常是一個學習活動結束，會繼續進行下一個

新的學習活動，而在歷程中，常常有其他人的因素會交替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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響學習，因此「人的因素」稱之為觸媒或催化劑。  

過去有關學習過程的研究中，提出線性模式的學者較關

注 學 習歷 程本身 ， 而研 究互動 模 式的 學者則 較 偏好 探索 影

響 學 習歷 程的相 關 因素 。本研 究 則希 望結合 兩 者， 同時 探

討 從 事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的身心 障 礙者 之學習 歷 程本 身及 影

響 學 習歷 程的因 素 ，期 望能深 入 瞭解 身心障 礙 學習 者的 學

習過程及相關影響因素。  

馬濟洛將學習經驗範疇分為三類（李素卿譯，民 85），包括： 

1、  工具性學習（ ins t rumental  l ea rn ing）：經由假設、演

繹的邏輯而學。主要牽涉到因果關係的決定，以及

透過任務導向之問題解決方式而得的學習。主要目

的是為了瞭解事物間因果關係的決定過程。另外，

採取任務導向方式解決問題的過程亦屬之。  

2、  溝通性學習（dialogic  learning）：「學習去理解他人的意

思，並用各種表達方式與別人分享理念，使自我也被他人

瞭解。」，受雙方同意的規範所約束，而產生一致性的判

斷。亦即學習去理解他人的意思，以及當學習者藉由語

言、文字書寫、戲劇、電影、電視及藝術以分享理念時，

也讓自己能夠被理解。溝通的主要目的是使互動的雙方達

成共識。  

3、  解放性學習（emancipators  learning）：指「從生物本能、

語言學的、知識的、機構的或環境的力量中解放出來，

這些力量限制人們的選擇與對生活掌控的能力，是

人們視之為理所當然或是超乎個人的掌控。」，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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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個 體 的 解 放 旨 趣 係 反 應 在 「 對 尋 求 超 越

（ t ranscend）、成長與發 展的趨力 上。」，經由檢視

人們的假設，去確認、挑戰所曲解的意義觀點。從

慾力的、語言學的、認識的、機構的或環境的力量

中解放出來，這些力量限制人們的選擇與人們對生

活的理性控制能力，但卻被視為理所當然，或被認

為是超乎人類的限制。  

4、  工具性學習與溝通性學習二者是互動的，係基於人

類工具上與溝通上的興趣；解放性學習含括在前二

者當中。  

然而轉化學習的內涵（蔡明昌，民 87）：成人已習得一

種觀看世界的方式，會持續不斷獲取新的知識與技能，但往

往會把新經驗整合到先前的學習中。當這樣的整合出現矛盾

或兩難時，先前的學習就必須被檢驗並且調整與改變，個人

可以拒絕新訊息或修正舊的看法，這就是反思及轉化學習的

過程。馬濟洛是一位建構主義論者，認為知識的生成，是屬

於人為詮釋的或是建構論的。換言之，真實（ rea l i ty）並非

客觀事實（ fac t）的存在，而是屬於主體或社會的一種主觀

建構過程，因此人創造知識，也可以解構知識。再者，就馬

濟 洛 轉 化 學 習 理 論 來 說 ， 其 核 心 概 念 在 於 「 意 義 觀 點 」

（ meaning  perspec t ives ） 將 「 意 義 觀 點 」 概 分 為 三 類

（Mezi row,1996 ,163）  

１ 、 意 義 基 模（ meaning  scheme）：指較廣的、一般性的、

事先的假設。它是意義觀點的組成單位；包含一些概念、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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念、判斷和感覺的聚合 (cons te l l a t ion)，塑造了個體對於外界

特殊的解釋。意義基模是人們意義觀點的顯現。個體的意義

基 模 係經 由反思 而 轉化 ，反思 包 含批 判經由 文 化類 化而 來

的信念之假設。  

２、意義觀點（ meaning  perspec t ive）：一種瞭解世界的方式 /

世 界 觀， 係指特 殊 的信 念 、感 覺 、態 度與價 值 判斷 。係 從

心 理 文 化 假 設 中 產 生 的 事 先的傾向（ pred ispos i t ions）的組

合，決定了人們期待的視界 (hor i zons )，包括三 大類型：認

識論、社會語言，及心理的意義觀點。  

(1 )  認 識 論 的 觀 點 （ ep is temic   per spec t ives）： 即 有 關 於 知

識是什麼、知識的形成與知識之用的觀點。這個觀點可

能受到個人發展階段、覺知的界域、學習型態、思考方

式等的影響。  

(2 )  社會語言的觀點（ soc io l ingu i s t i c  perspect ives）：即關於

社會規範、社會角色、文化 /語言符碼、社會文化及語言

/真理遊戲等的觀點。這種觀點往往在潛移默化中形塑

而成。  

(3 )  心理的觀點（ psycholog ica l   perspec t ives）：即個人如何

看待自己的方式，包括自我概念、防衛機制、控制信念

及人格的偏好等。心理的觀點常與孩童時期的經驗有很

大的關聯。  

由於經驗是學習的基礎，因此人們在與環境做互動時，

其反應乃立基在自己的原有經歷得失、期望和假設來理解外

在世界，並作為行動的依據，他依此認為學習到的經驗就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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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義 建 構 的 過 程 。 他 強 調 ， 意 義 觀 點 就 像 是 一 種 過 濾 網

（ Mezi row,1996），使得人們帶著有色的眼鏡看世界、解釋

世界。個人的生物基礎、發展階段、成長經驗、社會文化脈

絡與角色期望等均會形塑意義觀點，這些意義觀點也建構個

人 內 在 的 參 考架 構（ f rame of  re fe rence），個人 對 其 所處 世

界的認知、詮釋與行動，經常都是透過其內在的參考架構。 

３ 、 意義 觀點的 扭 曲： 會促使 學 習者 武斷地 限 制現 實所 涵

蓋 的 事 項 ， 並 以 此 種 方 式 看 待 現 實 的 一 切 ； 阻 礙 分 化

（ di ffe ren t i a t ion ）； 對 其 他 觀 看 事 務 的 方 式 缺 乏 滲 透 性

（ permeabi l i t y）或接受度，甚或是非促進一種經驗的整合。」 

(1 )  認識論上的扭曲：涉及知識的本質及其使用。如覺察

範圍（ scope  o fawareness）與學習風格

（ l ea rn ing  s tyles）。  

(2 )  社會語言學上的扭曲：由社會及語言用來專斷地塑造

和限制個人之知覺與理解的一切機轉，例如，內隱的

意識形態、語言遊戲、文化譯碼，以及各種理論與哲

學。此外，個人的選擇性知覺、意識層次、文化及 社

經背景也是影響因素。  

(3 )  心理的扭曲：如自尊、自我概念，它們是人們早期經

驗 的 人 工 製 品 （ ar t i fac t ）， 通 常 與 童 年 創 傷

（ chi ldhood  t rauma）有關，此外，人格變項要因，

如：所偏好的制控信念、性格的偏好均會影響心理的

意義觀點。  

４ 、 觀點 轉化： 為 轉化 學習的 關 鍵。 指批判 地 覺察 人們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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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 設 如何 和為何 限 制到 人們對 於 其世 界的覺 知 理 解 與感 覺

的 歷 程； 它是一 種 重組 該些假 設 以讓 人們的 觀 點更 具包 容

性、區辨性、滲透性與統整性的歷程。  

在馬濟洛的眼中（ Mezi row,1990），觀點轉化類同於解

放學習，是一個「瞭解到『先前假設（ presupposi t ion）』如

何 /為何限制人們對於世界的知覺、理解、感覺的過程，能

形 成 另一 些 假設 來 使之 產 生廣 泛 的 、 有 鑑別 力 的、 洞 察力

的、反思性的以及整合的觀點，並能依據作決定，進而付諸

行動，完成轉化，達到自己期望的境界。」換言之，馬濟洛

期待透過批判性的反思，對既有的意義系統或架構，予以再

認定或批判，提出或重建一個更具包容性的意義觀點，並瞭

解到主宰人們看世界的規則、角色和社會期待的文化假定。 

 

2.2 .2  生涯轉銜的發展  

身 心 障 礙 者 的生 涯 發 展 是 需要 透 過 一 連 串 相 關 服 務 體

系 間 的銜 接機制 ， 才能 夠達到 無 縫隙 銜接的 目 標， 在就 業

方 面 即以 就業轉 銜 及職 業重建 為 主。 其中就 業 轉銜 就包 括

特 殊 教育 、職業 教 育、 職業輔 導 評 量 、就業 服 務、 個案 管

理 、 輔具 服務、 心 理衛 生、物 理 職能 治 療等 ； 職業 重建 包

括 職 業訓 練、職 業 輔導 輔導、 就 業服 務、追 蹤 及輔 導再 就

業等。而個案管理模式的運用即可進一步連結心理、復健、

醫 療 、輔 具、訓 練 等資 源，以 提 供個 別身心 障 礙者 在返 回

職 場 的相 關協助 與 資源 連 繫， 以 便降 低中途 離 開職 場的 衝

擊 (黃源協等，民 94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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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轉銜服務就不能不談到生涯。生涯指的是個人由出生

至 死 亡 ， 所 有 生 活 事 件 的 演 進 及 角 色 發 展 的 歷 程 及 其 內

涵 ， 每一 個個體 在 其每 一個生 涯 歷程 中，去 產 生改 變並 與

所 在 環境 形成互 動 形成 經驗活 動 ，因 而構築 成 人生 。而 生

涯 轉 銜 則 是 指 每 個 人 在 生 涯 發 展 的 每 一 階 段 或 每 一 種 角

色 、 事件 歷程發 展 中成 長與改 變 的銜 接過渡 。 轉銜 服務 在

廿 一 世紀 愈來愈 被 強調 的原因 是 ，我 們愈來 愈 重視 人這 個

主 體 ，同 時也追 求 生命 品質的 提 昇始 然。 那 為 什麼 針對 身

心 障 礙者 要特別 立 法強 調轉銜 服 務呢 ？主要 的 原因 是因 為

對 於 大多 數的身 心 障礙 者來說 ， 生 理 病理上 的 傷害 與所 構

成 的 限制 加上及 社 會環 境所產 生 的價 值偏異 與 機會 侷限 ，

致 使 身心 障礙者 在 個人 角色 覺 知 及統 合中， 面 臨比 一般 人

更 多 或更 嚴重的 挑 戰， 有時是 無 法單 靠個人 的 力量 來因 應

與克服  ，而需要一連串的協助過程，因此才會特別針對身

心障礙者強調應主動提供轉銜服務。  

根據林宏熾教授（民 92）的歸納，轉銜服務的相關詮

釋與定義有下列幾種：  

1 .  從 傳統 就業 與復 健觀 點來 看， 轉銜 服務 是指 從學 生時期

過渡到社會生活或工作生活的就業轉銜與職業輔導。  

2 .  從 生涯 發展 觀點 來看 ，轉 銜服 務是 協助 克服 每一 生涯階

段的難題而進入下一發展階段的服務。  

3 .  社 區與 生活 調適 觀點 來看 ，轉 銜是 身心 障礙 者適 應社區

與成人生活的歷程，包括就業、升學、持家、參與社區，

體驗美滿的個人與社會關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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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從 生涯 轉銜 的角 度來 看， 轉銜 服務 是幫 助身 心障 礙者在

個 人、 家庭 、學 校、 社會 、國 家中 各種 角色 的變 化與內

涵的改變 ,使全方位的生活得到滿意。  

對心智障礙者而言，轉銜意味著要從學生生活過渡到較

複 雜 的成 人世界 。 學校 體系在 中 學以 上階段 所 提供 的轉 銜

服務，主要目的聚焦於身心障礙學生的就業準備。例如 Wil l

（ 1983）對 轉銜 服 務 所 下的定 義 為 ： 轉銜是 一 系 列 以成果

為 導 向的 服務， 緃 然包 含許多 的 相關 層面， 大 致上 還是 以

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能順利就業為主要目的。  

此外，特殊教育人員與其他相關專業人員可根據學生的

障 礙 程度 和需要 ， 設計 不同的 就 業轉 銜服務 ， 障礙 等級 較

輕 的 學生 可能不 需 任何 較特殊 的 服務 ，只要 對 其所 在的 工

作 環 境 作 適 度 的 調 整 及 協 助 ， 或 提 供 特 定 時 間 之 短 期 服

務，例如職業訓練課程、就業諮詢或職業復健諮商等；中、

重 度 障礙 學生則 需 接受 持續性 的 服務 ，例如 支 持性 就業 與

庇 護 性就 業服務 ， 才能 穩定的 維 持工 作。整 體 而言 ，轉 銜

服 務 是一 項以學 生 就業 成功為 主 要目 標，根 據 個人 需求 而

設計的複合式服務。  

在以往轉銜的經驗裡，身心障礙者往往被定義為無法自

我 決 策的 一群， 因 此所 有的教 育 計畫 以及轉 銜 工作 計畫 等

都 由 師長 或家長 代 表決 定。個 別 化教 育計畫 就 像身 心障 礙

者 每 年都 錯過的 慶 生會 一樣， 他 們不 知道他 們 的未 來在 哪

裡 或 者別 人是如 何 的安 排他們 的 人生 ，他們 只 是被 動地 接

受 別 人的 安排。 在 這樣 的情形 下 ，有 許多身 心 障礙 者失 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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了 工 作的 動機， 人 生的 目標， 以 及學 習的動 機 。當 然在 這

樣 缺 乏動 機的生 活 中， 有許多 身 心障 礙者也 因 此失 去的 工

作 的 機會 與提升 生 活品 質的機 會 。轉 銜的最 終 目標 不僅 是

提 供 身心 障礙者 一 個可 以永久 賺 取薪 資的工 作 ，而 是提 升

身心障礙者生活的品質，快樂的生活。  

就業對身心障礙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，能進入競

爭 性 工作 場所就 業 ，不 僅使身 心 障礙 者能賺 取 合 理 薪資 及

獲 得 工作 福利， 減 少對 福利津 貼 的依 賴，變 得 更獨 立； 同

時也可以增進他們的人際關係網絡，使其完全地融入主流社

會。因此，就業不但是身心障礙者取得生活資源與建立人際

關係網絡的主要方式，也是一種身心障礙者自我實現與成就

感 的 提升 ，並改 善 了身 心障礙 者 的經 濟狀況 ， 也提 供 了 身

心 障 礙 者 與 社會 互 動 的 機 會， 並 獲得社會認可的 重 要管 道

（許素彬，民 99；林沛伶，民 96）。林昭文（民 85）的研

究 發 現 身 心 障 礙 者 工 作 動 機 以 生 活 所 需 最 多 （ 59%） 其次為

證明工作能力（ 50%）顯示經濟取得為工作之重要因素，證明

之需求。相關研究也發現，只要透過適當的協助，身心障礙

者也能從事適合他們的工作（王欣宜，民 87）。  

而工作動機功能及理論，以通俗說法每個人行為背後都

有 原 因 和 理 由 ， 形 成 動 機 來 推 動 個 體 從 事 某 種 行 為 或 活

動 ， 並且 朝目標 前 進的 動力。 以 工作 動機來 說 ，影 響在 工

作 場 所行 為表現 的 效 率 、效能 ， 關乎 動機給 予 的能 量及 目

標引導方向。在「動機和工作行為」 (S t reer  &  Por te r  1983

引自謝秉育，民 90；陳泰元，民 92)中提到動機可以形成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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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主要功能：  

產生能量 (energ iz ing) :  

個 體 產 生 某 些行 為 所 需 的 內在 力 量 和 行 動驅 使 力 ， 例

如 ： 因為 環境的 刺 激、 內在的 記 憶以 及情緒 反 應等 影響 ，

產生出某種行為所需的內在力量。  

引導方向 (d i rec t ion)：  

將行為引導到某一特定的目標，並依循目標方向力，即

個體對某種情境特別投注心力。  

維持或持續 (main tenance)：  

維持個體長久從事目標行為，並強化此一行動的持續能

量。  

  

  

圖 2 .1  動機的功能  

資料來源：參考 (S t ree r  &  Po r te r  1983；陳泰元，民 92)繪製  

動 機 相 關 理 論 的 研 究 有 相 當 多 的 學 者 提 出 ， 包 括

Maslow的需求 層級理論、 Freud  心理動力理論、 Loevinger

階段論等，在工作動機理論有 Herzberg雙因子理論、Alder fe 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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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ERG理論、 Vroom的期望理論 、 Locke的目標 設定理論和

增強理論等，茲就經常被提出討論的內容如下 :  

（一）雙因子理論：  

此 理 論 觀 點 為 1950 年 代 末 期 心 理 學 家 赫 茲 伯 格

(Frede r ick  Herzberg)所提出，他認為組織成員的工作態度對

工 作 績效 具有決 定 性的 影響力 ， 而員 工的工 作 態 度 ，又 與

兩種因素關連，即激勵因子與保健因子。  

１、激勵因子 (Mot iva to rs  Fac to rs )  

此 類 因子 屬內在 的 因素 ，例如 成 就感 、認同 感 、責 任

感 、 工作 本身、 成 長與 發展等 ， 能夠 增加工 作 滿足 的

因 素 ，存 在時會 增 加滿 足感， 不 存在 時亦不 會 造成 不

滿 ， 故激 勵因素 多 關係 到組織 成 員對 工作抱 持 正向 情

感。  

２、保健因子 (Hyiene  Fac to rs )  

保 健因 子屬 外在 的因 素， 例如 公司 政策 、行 政管 理 、

人際關係、工作環境、薪資等。能夠消除不滿的因素，

因 此 不存 在 時會 造 成不 滿 ，但 存 在時 亦 無法 增 加滿足

感，認為內在因素 (激勵因子 )與工作滿足感相關；外在

因 素 ( 保 健 因 子 ) 與 工 作 不 滿 足 則 具 有 關 聯 性 。

(Frede r ick  Herzberg  1950，洪嘉盈譯，民 87)  

（二）三需求理論 (ERG理論 )：  

三 需 求 理 論 為  Alder fe r以 Maslow 的 需 求 層 級 理 論 為

基 礎 加以 修訂， 認 為個 體需求 有 可能 同時產 生 ，而 提出 三

種核心需求 (中山大學企管系，民 96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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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括 :  

1 .  生 存 需 求 (Ex is tence  needs ) :延 續 生 命 的 基 本 需 求 ， 即

Maslow所提出之生理需求及安全需求。  

2 .  關係需求 ( re la tedness  needs )：也就是 Maslow之社會需求

與部分尊重需求  

3 .  成長需求 (g rowth  needs )：成長需求為追求自我發展，相

對於 Maslow之部分尊重需求與自我實現需求。  

取其第一個字母故稱為 ERG理論，認為三種需求不具先

後 關 係， 可能同 時 產生 ，同時 追 求多 種需求 ， 倘若 較高 層

次 之 需求 無法得 到 滿足 ，則會 退 而求 其次， 追 求較 低層 需

求之滿足，與 Maslow認為人們所追求的層次會愈來愈高不

同 ， 同時 提出替 代 需求 的看法 ， 認為 高層需 求 受到 挫折 時

會退化強化低層次需求滿足以替代之，而不像 Maslow需求

理論只繼續停留在該需求。  

（三）期望理論 (Expec tancy theory)：  

民 53年由維克．伏隆 (Vic to r  Vroom)在工作與激勵一書

中 所 提出 ，此理 論 認為 ，個體 的 某種 行為， 取 決 於 預期 該

行 為 可能 導致某 種 結果 的強 度 ， 其結 果對於 個 人有 多大 的

吸引  (蕭月華，民 103)。  

因此，理論中包括三個概念：  

1 .  效用值 —付出一定量的努力之後，所得結果與目標期

待關聯性。  

2 .  工具性 —個人投入的程度達到一定水準時，會獲得預

期結果的相信程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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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期望值 —自工作中可能獲得的結果或報酬，在工作者

心中重要性。  

此理論主張工作的動機來自努力所達成的績效值，用以

換 取 相對 報酬的 期 望， 此報酬 必 須是 被重視 的 而且 可以 滿

足 當 事人 需求， 代 表員 工在工 作 上努 力程 度 ， 焦點 在個 人

的工作意願、強度和持續力的工作動機上。  

（四）目標設定理論（ Goal  Se t t ing  Theory  )：  

Edwin  A.  Locke  “目標設定理論 ”他認為目標具有指引

作 用 ，能 引導活 動 指向 與目標 有 關的 行為， 且 目標 本身 就

具 有 激勵 作用， 能 把人 的需要 轉 變為 動機， 這 種使 需要 轉

化 為 動機 ，再由 動 機支 配行動 以 達成 目標的 過 程就 是 目 標

激勵。  

洛 克 的 理 論 認為 假 如 適 當 的設 定 目 標 並 妥善 地 管 理 工

作 進 展， 目標設 定 後可 幫助工 作 者集 中注意 力 ，提 高員 工

的 工 作表 現，能 夠 有效 地激 勵 員 工， 激勵的 效 果也 受目 標

本身的性質和外在變數的影響。  

然而，綜上所述，穩定工作的觀點，漸漸的從以往的維

持生計工具，轉為其他價值上的思考，除了經濟上的考量之

外，社會地位、自我實現與社會進步等價值觀，亦紛紛受到

重視；因此，「工作」被賦予高度的價值（林幸台，民 76；戴

鈴容，民 91）。就身心障礙者個人而言，進入競爭性市場就

業 ， 使 得 身 心 障 礙 者 有 機 會 去 賺 取 合 理 的 薪 資 及 工 作 福

利 ， 以維 持生計 ， 及減 少對福 利 津貼 的依賴 ， 在某 種程 度

亦 代 表身 障者的 獨 立 與 尊嚴； 此 外， 有很大 的 部分 在於 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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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 工 作， 得以產 生 身障 者的成 就 感、 自我滿 足 感、 自我 實

現 以 及 對 自 我的 肯定 ； 更 是提 供身 障者 一個 參與 社會 的 機

會，藉此發展人際關係，建立支持網路（吳劍雄，民 91；

陳靜江，民 91c；許益得，民 87）。  

 

2.3   庇護性就業意涵及服務模式等相關理論  

庇護性就業一直以來就是做為協助具有工作意願，但能

力 仍 尚未 不足的 身 心障 礙者所 提 供的 一個就 業 模式 ，以 對

身 心 障礙 者一系 列 的能 力 重建 及 評估 ，針對 個 別的 特質 及

狀 況 而發 展適合 個 案的 服務方 案 。心 智障礙 者 因本 身的 特

質 與 疾病 狀況影 響 ，自 與其他 障 別有 所 不同 ， 以現 在的 就

業 模 式不 盡然都 適 用。 因此， 在 以心 智障礙 者 所進 行 的 庇

護 性 就業 服務， 各 項的 服務、 訓 練 及 評估自 然 要能 配合 心

智障礙者的個別化狀況，以提供整體性的復健或重建服務。 

目前對於身心障礙者的職業重建，依據其功能需求就分

為 庇 護性 就業、 支 持性 就業、 一 般性 （或競 爭 性） 就業 、

職 業 訓練 、以及 相 關就 業諮詢 、 創業 貸款、 職 務再 設計 與

就 業 輔具 服務等 的 其他 就業服 務 。其 中庇護 性 就業 的目 的

就是做為增進工作技能，為轉往一般職場做準備。理論上，

這 應 該是 暫時性 、 階段 性的。 「 學習 」是庇 護 性就 業的 重

要任務，做為將來適應職場的準備 (李崇信，民 93)。也因如

此 ， 對於 受症狀 干 擾或 尚未準 備 好之 心智障 礙 者 來 說， 庇

護 性 就業 提供了 一 個就 業安置 的 選擇 。然而 就 目前 台灣 的

庇 護 性就 業依方 案 性質 與目的 的 不 同 ，有以 醫 療復 健為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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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者 、也 有以中 途 訓 練 為目的 者 、也 有以長 期 就業 安置 為

目 的 者； 其方案 補 助對 象也有 以 「醫 院」為 基 礎的 醫 療 院

所 ， 或以 「社區 」 為基 礎的身 心 障礙 者社會 福 利機 構， 都

提 供 了像 是庇護 商 店、 庇護農 場 、庇 護工場 、 機動 工作 隊

等 就 業 安 置 ， 而 這 些 都 算 是 所 謂 庇 護 工 場 或 庇 護 職 場

（ Shel te red  Workshop）經營模式之一，對於具有工作意願

或 急 需謀 職就業 ， 卻無 法順利 進 入一 般性就 業 市場 的身 心

障 礙 者而 言，所 提 供的 一個庇 護 性場 所。這 在 現實 情境 上

是 有 必要 的，因 為 庇護 工場的 設 立， 可提供 這 些障 礙者 一

個過渡性或長久性的就業安置機會 (Lauren t ,1998；林宏熾，

民 86)，而目前我國的庇護性就業，主要依身心障礙者權益

保障法第 34  條規定：「各級勞工主管機關對於具有就業意

願 ， 而就 業能力 不 足， 無法進 入 競爭 性就業 市 場， 需長 期

就 業 支持 之身心 障 礙者 ，應依 其 職業 輔導評 量 結果 ，提 供

庇護性就業服務。」說明庇護性就業的意義。  

以 我 國 目 前 探討 庇 護 性 就 業或 庇 護 工 場 相關 議 題 及 研

究 則 較略 顯不足 ， 在各 種模式 內 容之 成效也 較 缺乏 實證 研

究 。 在相 關文獻 中 ， 陳 君榜（ 民 93） 由庇護 工 場營 運計 畫

申 請 書探 討我國 庇 護工 場現況 ， 發現 我國目 前 庇護 工場 多

屬 小 規模 營運模 式 ，其 身心障 礙 員工 的薪資 水 準偏 低。 另

江 宗 仁（ 民 93） 以 高雄 公辦民 營 「一 家工場 」 為 例 ，探 討

在 公 辦民 營中的 政 府、 非營利 組 織及 身心障 礙 者本 身對 目

前 庇 護性 就業業 務 的互 動關係 ， 顯示 雙方地 位 及角 色的 差

異，仍有待協商和分工空間。藍介洲（民 92）以台北市中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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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度 視覺 障礙者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的探 究，就 建 議應 加強 對

庇 護 工場 的投資 及 改善 其經營 ， 並建 構完善 的 相關 法規 。

陳 怡 伶（ 民 93） 利 用層 級分析 法 探討 非營利 組 織申 請身 心

障 礙 者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評選， 藉 由評 選 模式 與 實證 之結 果

結 合 ，以 找出最 佳 非營 利組織 之 優先 順序， 提 供政 府往 後

在 辦 理相 關業務 時 之參 考；王 雲 東、 舒靜嫻 、 林怡 君（ 民

96） 對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方案的 成 本效 益分析 ， 發現 庇護 性

就 業 的確 兼具效 率 性與 公平性 ， 甚至 服務對 象 的整 體生 活

品 質 ，但 在心理 面 向與 就業面 向 則較 無正面 助 益， 顯示 庇

護性就業仍有其需克服的障礙。  

長期社會的刻板化印象，對心智障礙者普遍存有疑慮，

亦 缺 乏對 心智障 者 特質 及疾病 的 專業 知識與 經 驗， 也造 成

工 作 推介 特別困 難 。另 外，心 智 障礙 者受到 疾 病的 影響 ，

以 及 外界 的污名 化 ，導 致抗壓 性 較低 、容易 退 縮， 也因 症

狀 干 擾而 無法長 期 性持 續專注 ， 難以 從事全 職 工作 ，更 需

要 各 方面 的接納 與 資源 。對於 職 業與 生活功 能 退化 之輕 、

中 度 障礙 者，除 了 醫 療 復健外 ， 亦可 由支持 性 及庇 護性 工

作的從事 (呂淑貞，民 94)。  

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

（ Organiza t ion for  Economic  Coopera t ion and Develop-ment，

簡稱  OECD）（ 1992）形容庇護工場的概念，是指涵蓋了廣泛

的特殊服務與設施，並在受保護的環境中提供身心障礙者就

業機會，亦稱之為庇護事業。而其因行政架構、財政、服務

對象、薪資等不同而有不同類型但共同點是除少數的例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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庇護性就業通常是製造業，且以承包契約為主，有時也會有

非身心障礙者員工參與以提升工作環境（ OECD,1992）。我國

學者林宏熾 (民 92)則指出，庇護工場可依安置時間及設立單

位來分類，亦有學者依據庇護場之目的與性質不同，將庇護

工場概分為就業性、醫療性及養護性等三類；另外，就庇護

工場的功能類別而言，學者周怡君（民 98）將庇護工場分為，

「復健陶冶」、「就業能力強化」及「提供庇護性就業」三類，

如表 2.1 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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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.1 庇護工場分類表  

分 類 方 式  類 別 內 容  

依 設 立 單 位  

（ 一 ） 機 構 式 庇 護 工 場

( i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i z ed  s h e l t e r ed  w o rk s h o p )  

（ 二 ） 學 校 式 庇 護 工 場 ( c a mp u s  s h e l t e r ed  w o rk s h o p )  

（ 三 ） 獨 立 式 庇 護 工 場

( i n d e p e n d e n t  s h e l t e r ed  w o rk s h o p )  

（ 四 ） 附 屬 式 庇 護 工 場

（ ep e n d en t  s h e l t e r ed  w o rk s h o p )  

依 安 置 時 間  

（ 一 ） 過 渡 性 的 工 場 ( t r an s i t i o n a l  w o r k s h o p )  

（ 二 ） 長 期 性 的 庇 護 工 場 ( l o n g - t e r m  w o rk s h o p )  

（ 三 ） 綜 合 性 的 工 場 ( co mp r eh e n s i v e  w o rk s h o p )  

依 主 要 目 的  

（ 一 ） 就 業 式  

（ 二 ） 醫 療 式  

（ 三 ） 養 護 式  

依 功 能 類 別  

（ 一 ） 復 健 陶 冶  

（ 二 ） 就 業 能 力 強 化  

（ 三 ） 提 供 庇 護 就 業  

資料來源：參考陳怡如 (民 87)；藍介洲 (民 92）；周怡君 (民

98)整理  

針對表一中「依功能類別」之分類方法為學者周怡君（民

98）在身權法修正後所提出的分類，復健陶冶類別多見於養

護機構或醫院附設之照顧機構，亦即與上述以「目的」分類

的 醫 療式 、養護 式 的庇 護工場 相 似， 但在此 功 能下 的庇 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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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場，非屬勞動關係、亦不受勞動相關法規保障。「就業能

力強化」類別則多見於職業訓練機構，產能不佳但想就業的

身 心障 礙者可透 過此 類庇護工 場中 模擬一般 職 場 的 作 業 設

施及流程，加上具障礙領域的專業教育人力輔導，可改善、

增加或維持就業者能，而庇護工場通常也會如一般職場給予

報酬甚至提供相關或部分勞動條件保障，但此類的庇護工場

強調「轉銜」將庇護工場視為學習訓練之處。  

「提供庇護就業」的庇護工場類型則是屬於無法進入一

般競爭性勞動職場之身心障礙者的就業單位，並可分為「安

置型或留用型」及「過渡轉介型」的庇護性就業，前者之身

心障礙者極可能將庇護工場當作安定就業之處，留在庇護工

場的時間相當久；後者則將庇護工場視為轉銜至一般勞動市

場或是支持性就業體系的過渡性就業單位。而兩者的身心障

礙就業者均可獲得一般性勞動市場的勞動條件保障，但在薪

資 部 分則 常 因產 能 而無 法 與非 身 心障 礙 者員 工 相同 的 薪資

水準（周怡君，民 98）。  

綜上所述，我國庇護性就業模式的發展，在「身心障礙

者 權 益保 障法」 修 法前 ，庇護 工 場之 主管機 關 因分 別為 勞

工、衛生及社福部門，較屬於「混合式」，即同時兼具治療

及受薪就業模型兩者以上之樣態，而身心障礙者在就業中的

身份可能是接受訓練者或受雇者，但修法後，我國庇護性就

業的模型已偏向薪資就業模式，我國庇護性就業者具勞工身

份，並受勞動相關法令規範及保障，而庇護工場的功能屬於

「提供庇護就業」，分類中依目的來分類的「醫療式」、「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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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式」庇護工場已無法成立，面臨轉型的問題。  

我 國 身 心 障 礙 相 關 法 令 檢 視 我 國 庇 護 性 就 業 政 策 的 演

進，可由 69 年訂定的「殘障福利法」開始探究身心障礙者

之就業保障。該法為最早提及身心障礙就業權，其第十四條

規定國內就業輔導機構應輔導身心障礙者就業；同法第十七

條則揭示公民營機構應開放工作機會給身心障礙者，但此時

期 政 府對 於 身心 障 礙者 之 庇護 性 就業 並 無明 確 之規 範 及保

障。 79 年「殘障福利法」的修法，新增第八條中明定了各

級政府應按需要，設立或獎（補）助包含殘障庇護福利工廠

或商店等各類私立殘障福利機構，除首次採用「庇護」一詞

外，同法條中亦可發現，政府對於不同類別如視障、聽障或

重度障礙都有規範應設置不同性質之機構，此時期相較第一

次訂定的殘障福利法除全文修正外，亦對身心障礙者相關就

業法令有更進一步之規範（全國法規資料庫，民 104）。  

86 年將「殘障福利法」更名為「身心障礙者保護法」，

並首次將「庇護性就業服務模式」的理念揭示於國家立法之

中 (林世瑛，民 89)，該法第三十條明定對於具有工作意願，

但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，應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；第

五 十 八 條 更 規 定 ：「 各 級 政 府 應 按 需 要 自 行 或 結 合 民 間 資

源  ，設立下列身心障礙福利機構：三、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。

其設立許可、籌設、獎助、查核之辦法及設施、人員配置、

任用資格之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定之」。而後勞委會於民國 91 年正式公布「身心障礙者庇

護工場設立及獎助辦法」與「身心障礙者設施及人員配置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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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」等法案，國內身心障礙就業服務開始出現庇護性就業服

務（全國法規資料庫，民 104）。  

當時國內庇護工場依其性質不同，分別由勞工、衛生及

社福部門為主管機關，但大部分的庇護工場仍非具正式雇用

契 約 ， 約 有 3/4 係屬 福利類型 (報酬低、 無 相 關 勞 動 權 益 保

障 )，庇護工場之定位因而引起許多討論。直到 96 年修定身

心 障 礙 者 保 護 法 ， 更 名 為 「 身 心 障 礙 者 權 益 保 障 法 」， 將 原

促進就業專章中有關庇護性就業之條文修正，如薪資議定制

等並明定為勞政主管機關，但實際上庇護工場仍分屬不同領

域各自成立，而庇護工場薪資議題進而促使政府於 97 年 1

月修正「身心障礙福利服務機構設施及人員配置標準」(行政

院勞委會職訓局，民 95）。有關勞政及社政庇護工場定位及

功能之釐清，經行政院勞工委員會邀集各部會等相關單位召

開會議研商定案，將庇護工場定位為庇護性就業場所，歸勞

政單位主管，屬於身心障礙者就業類型之一。  

該標準之修正將社政單位辦理型態定為以生活照顧、收

容安置為目標，提供生活自理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自

理訓練、休閒活動、技藝陶冶等；衛政單位則以復健醫療為

目的，提供病患所須復健服務或治療性之訓練者；而有關身

心障礙者就業相關訓練與服務，包含庇護性就業服務及庇護

工場設立由勞政單位辦理，以就業為其目標。身心障礙者保

障法中分別為社政及衛政主管之庇護工場，則需轉型，但除

勞政單位主管之庇護性就業，勞方得依其產能議定薪資外，

身心障礙者在社政單位之相關訓練所得，可酌予獎勵金 (全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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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 

法規資料庫，民 104)。  

目前我國庇護性就業屬於職業重建之一環。身心障礙者

進入庇護性就業前需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職業重建服務

窗口轉介職業輔導評量單位評量，符合庇護性就業服務對象

者，由該窗口派至適合之庇護工場，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，

而 庇 護 工 場 就 該 身 心 障 礙 者 評 估 適 合 者 即 進 用 之 ； 不 符 合

者，再由職業重建窗口轉介其他適合單位接受服務。  

勞 動 部 勞 動 力 發 展 署 將 庇 護 性 就 業 實 施 方 式 分 為 以 下

六類經營型態（勞動力發展署，民 104）：  

（ 1）勞務代工  

（ 2）受託製造  

（ 3）合作生產  

（ 4）自行產銷  

（ 5）物品銷售  

（ 6）其他具有經濟性、社會性、文化性及環保性之生產

或服務工作等  

依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相關規定中，各級主管機關在

提供庇護性就業服務，應推動設立「庇護工場」，庇護工場

中庇護性就業之身心障礙者，至少應占員工總人數 50％（且

不得少於 4 人）應依法為庇護性就業者辦理參加勞工保險、

全民健康保險，及其他社會保險，並依相關勞動法規以確保

其權益。根據勞動部勞動力發展署 104 年 1 月登記在案之庇

護工場名冊，目前全國有 133 家庇護工場，最大可提供 1 ,881

人就業機會，但就區域分佈而言，仍呈現南北不均的狀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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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台北市 38 家為最多，新北市 23 家為其次，中南部除高雄

市為 12 家最多，其餘縣市均無超出 4 家（勞動力發展署，

民 104）。  

在勞動部勞動力發展署 98 年 3 月（當時合法立案為 96

家）針對全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服務狀況的調查報告中發

現，較 97 年底（ 86 家）增加 12 家（其中台南市、嘉義市

各 撤 回 1 家庇護 工 場設 立許可 證 ）；分 布區域 仍 集中 於北

部，台北縣市及桃園縣共計有 60 家，佔全國總數之 62 .5%，

服務高達 863 人次。 96 家庇護工場中，取得設立許可者有

80 家，佔 83 .3%，較 97 年度增加 1 .9%；有 34 .4%由政府提

供 場 地經 營。承 辦 庇護 工場之 組 織型 態以基 金 會與 社團 法

人為主，兩者合計佔 62 .5%，另有 21 .9%為身心障礙福利機

構，三者皆為非營利組織。開辦期間則以 3 至 5 年為大宗，

佔 39 .6%，其次為 1 至 2 年，佔 25%，但開辦 6 年以上之庇

護工場，亦有 22 .9%。庇護工場營業型態以「商品販賣類」

所佔比例最高，有 45 .8%，其次為餐飲類（ 32 .3%）、勞務服

務類（ 31 .3%）；而在庇護工場就業的身心障礙者類別及程度

的分析上，以智能障礙最多，佔 54 .1%，其次為精神障礙佔

19 .2%，自閉症有 3 .4%，即認知功能障礙者所佔比例 76 .7%，

與 97 年度調查結果相距不遠；障礙等級則仍集中於輕中度

（合計佔 85 .7%），中度佔 51 .0%、輕度佔 34 .7%。  

關於庇護性就業員工之薪資結構，平均每週工時以「 31

至 40 小時」最多，計有 42 .8%，其次為「 21 至 30 小時」，

佔 36 .1%；至於薪資發放方式，有 65 .6%之庇護工場採「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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薪制」。庇護性就業者之平均月薪資則以「 2 ,000 至 5 ,000 元」

佔 47 .7%為首、「 5000 至 8000 元」佔 18 .9%次之；整體而言，

庇護性就業者有 55 .9%薪資在 5000 元以下，僅有 5 .3%薪資

超過基本工資 17 ,280 元。相較於 69 .9%庇護性就業者勞保

投保級距為最低之 6000 元薪資等級，許多庇護性就業者之

實際薪資所得仍未達勞保投保薪資標準。  

另外，勞動部分別於 98 年 3 月及 95 年 8 月所做的全國

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服務狀況調查結果比較可得知：在庇護

工場的營業型態上， 95 年時以商店型態居多占 41%，與目

前 主 要 的 型 態 相 同 ； 在 就 業 者 的 障 礙 類 別 及 等 級 的 分 析

上， 95 年時以智能障礙者、精神障礙者及自閉症合計比例

78%為最高。同時，障礙等級中以中、輕度比例 74%最高，

均與 98 年 3 月所調查的結果相同；在每週工時方面， 98 年

與 95 年均以 31-40 小時比例為最高， 98 年並略為成長 6.2

％，但在報酬發放方式方面， 95 年以月薪制最高達 51%，

但在 98 年時卻是以時薪制比例為最高佔 54.9%，呈現時薪

制高度成長 26.9%，月薪制下降 29 .7%之狀態，而平均報酬

仍維持在 2001~5000 元為最高比例，如表 2 .2 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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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.2  全國身心障礙者庇護工場服務狀況調查比較表  

資料來源：整理自行政院勞工委員會 (民 98)  

另外，有關庇護性就業者的流動狀況，在 95 年調查時

留任庇護工場比例達 70%，轉介一般職場則有 19%；身心障

礙者權益保障法修正後（ 98 年時），庇護性就業者以續留庇

護工場比例佔 86 .9%，但轉介一般職場就業者卻只佔 1 .2%，

相較之下轉入一般職場就業比例降低 17 .8%，轉介比例的降

低與庇護工場的定位走向是否有關，亦即修法後，庇護工場

性質究竟偏向長期安置或過渡性質之中繼站，仍有待進一步

的探究。  

我國庇護性就業在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修法前，是提

供具有工作意願，但工作能力不足之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

服務，許多相關的規定也僅於規範各地方政府應配合設置庇

項 目  9 8 年 3 月 統 計  9 5  年  8  月 統 計  

營 經 型 態  
商 品 販 售 類  3 7 . 2 ％ 為 最

高 ， 其 次 餐 飲 類 與 勞 務 服

務 類 約 佔  34%左右。  

商 店 型 態 類 居 多，占  41%，

另 工 作 隊 數 量  24%。  

障 礙 類 別  

以 心 智 障 礙 類 者 佔  5 0 . 7 %
為 最 高 ， 其 次 精 神 障 礙 者

佔 2 3 %； 合 併 計 智 障 、 精

障、自閉 症 共 佔  76.3% 

心 智 障 礙 類 別 （ 智 能 、 精

神、自 閉 症 ）所 佔 比 例 為 最

高  78% 

障 礙 等 級  中 輕 度 障 礙 者 占  8 5 . 3 . %  中 輕 度 者 占  74%居多  

平 均 每 週 工 時

（ 含 加 班 ）  

平 均 每 週 工 時  3 1 - 4 0  小 時

者 佔  3 9 . 2 % 比 例 最 高 ，

另  2 0  小 時 以 下 者

佔  11.2% 

平 均 每 週 工 時  3 1 - 4 0  小 時

者 佔  33% 比 例 最 高 ，

另  2 0  小 時 以 下 者 佔  24% 

報 酬 發 放 方 式  以 時 薪 制 比 例 為 最 高 佔

5 4 . 9 %，月 薪 制 僅 佔  29 .7% 
以 月 薪 制  5 1 %最多，時薪制
28% 

平 均 報 酬  

平 均 月 報 酬  20 00  元 以 下

者 佔  9 .4% ， 另  2 0 0 1  -  
5 0 0 0  元 比 例 最 高 ，

佔  45.1% 

平 均 月 報 酬  2 00 0  元 以 下 者

佔  32% ， 另 月 收 入  2 0 0 1  -  
5 0 0 0 元 比 例  39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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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工場，關注的焦點是在於讓身心障礙者能有更多的工作機

會，對於相關工作條件（如工時、工資）的保障，則沒有進

一步詳加規範，且庇護性就業者的身分也因分屬於社政、勞

政及衛政而有所不同，但也因為身份的模糊造成身心障礙者

在勞動市場更為弱勢。然而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修法後，

庇護工場正式劃歸勞政單位主管，從事庇護性就業的身心障

礙 者 即具 於 勞工 身 分， 但 並非 全 然適 用 相關 勞 動條 件 的保

障，最直接影響的就是在薪資議定的制度，從庇護性就業者

的領取月薪的比例大幅下降來看，其經濟收入的穩定更人擔

憂。另外，庇護工場轉為勞政體系後，相對增加雇主者的營

運成本。根據心路基金會委託學者周怡君進行全台灣庇護工

場研究調查，於 98 年發表的「台灣庇護工場困境調查報告」

中顯示，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下的庇護工場經營成本大幅增

加，其中以人事成本增加之衝擊最大，幾乎所有受訪對像都

表示營運的人事成本，如人事費、社會保險費、設備費、租

金與相關營業稅、地價稅、房屋稅等有增加的情形，而雖然

政府補助開辦費，但根本不敷運用，庇護工場機構往往要透

過 其 他方 式，如 自 行募 款來籌 措 款項 ，且由 於 大多 庇護 工

場都持續虧損，九成庇護工場受訪者表示，沒有意願再成立

新的庇護工場。  

根據勞委會資料顯示，全台灣的庇護工場單位 /家數，

自 93 年的 155 個單位，驟降到 98 年 9 月的 90 家；庇護就

業者人數由 2904 位，減少到 1525 位，幾乎減少一半，服務

量不升反降，原本身心障礙權益保障法修法的立意是希望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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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由立法的方式，落實身心障礙工作權的保障，但修法後所

出 現 的非 預 期政 策 效應 ， 帶給 雇 主與 就 業者 均 有不 同 的衝

擊，從該報告中不難看出營運成本的增加帶給雇主不小的壓

力 ， 若庇 護 工場 持 續減 少 亦將 影 響到 身 心障 礙 者的 就 業機

會，但相關的經營困境在此不多做討論，本文期待能從庇護

就業的身心障礙者觀點出發，探討庇護性就業是否真為其就

業的庇護，在庇護工場的工作環境是否是最佳的就業選擇。 

 

2 .3 .1 國內智能障礙者就業情形  

智 能 障 礙 者 之工 作 能 力 是 各類 障 礙 對 象 中較 差 者 ， 其

中 ， 輕、 中度智 能 障礙 者之工 作 能力 又較重 度 智能 障礙 者

為 佳 ；來 自家庭 因 素之 就業困 擾 以「 家人不 贊 同」 為最 困

擾之來源 (林千惠，民 85)。台灣地區約有半數（ 51%）的身

心障礙者擁有工作（蔡玉燕，民 94）。由歷年來的統計可發

現在智能障礙有較高的失業率，如台灣省社會處（民 81）

發現智障者有 45%未就業；內政部統計處（民 84）發現智

障者有 77.9%未就業；台灣省勞工處（民 85）亦發現智能障

礙者有 78.4%未就業；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(內政

部，民 96)發現智能障礙者就業率僅 21 .39%。  

行政院勞委會 (民 94)調查台灣六個地區身心障礙者就

業 比 例， 就業比 例 最高 者以臺 灣 省北 部為最 高 ，其 次是 臺

北市，再其次是臺灣省東部，最低者為臺灣省南部各縣市，

高 雄 市亦 在偏低 的 縣市 當中， 顯 示南 部地區 在 身心 障礙 就

業的機會中有較為不利的可能，智能障礙就業之比例有偏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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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情形（引自陳宇嘉、黃松林、鄭善明、周中和、康永村，民

96）。  

以身心障礙者就業水準而言，多數的身心障礙者仍以半

技術、非技術性助理人員，以及體力及事務工作為主 (內政

部，民 96)。身心障礙者生活需求調查報告 (內政部，民 96)

中指出，智能障礙就業者平均月薪資為 13 ,105 元至 11 ,232

元 之 間， 職業以 非 技術 工及體 力 工比 例最高 。 而找 工作 的

管 道 ，主 要是透 過 自己 的親朋 好 友， 智能障 礙 者 離 開上 次

工作的原因，主要為「工作能力無法勝任」及「與同事人際

關係問題」，智能障礙者主要休閒活動為「看電視、錄影帶」。 

綜合上述資料，顯現智能障礙者找工作透過勞政單位職

業 重 建窗 口之轉 銜 、諮 詢及評 估 之管 道並不 是 最主 要的 ，

這 可 能與 大部分 的 人並 不知道 就 業服 務的管 道 有關 。在 智

能 障 礙者 的平均 月 薪資 數字來 看 並沒 有達到 最 低基 本薪 資

19 ,273 元，顯示智能障礙者之工作所得處於弱勢。依據智

能 障 礙者 離開上 次 工作 的原因 ， 可推 知工作 能 力及 人際 關

係 二 方面 是智能 障 礙者 於工作 上 比較 缺乏的 能 力。 另外 ，

由智能障礙者主要休閒活動為「看電視、錄影帶」，則可推

知智 能障礙者之經 濟狀況及身心 況 狀 等 特 質 會 連 帶 影 響 其

休閒活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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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研究方法  

 
本 研 究 希 望 能夠 深 入 瞭 解 具有 一 定 能 力 的心 智 能 障 礙

者 步 入成 人社會 中 的就 業歷程 及 就業 後之學 習 經驗 研究 ，

研 究 對象 為參與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之身 心障礙 者 ，研 究將 以

深 度 訪談 與參與 觀 察及 焦點團 體 訪談 等方法 為 主， 文獻 分

析 探 究為 輔，以 進 行相 關研究 問 題的 探究。 本 章共 分為 四

節 ：第 一節  研究 設計 與研 究架 構； 第二 節  研 究範 圍； 第

三節  研究對象；第四節  資料蒐集方法，分述如下：  

 

3 .1  研究設計  

本研究採取「質性研究」之方式，是基於質性研究主張

每 個 個體 都有其 獨 特性 ，只有 透 過被 研究者 的 立 場 ，才 能

了 解 這些 生活經 驗 對被 研究對 象 的意 義為何 。 希望 經由 庇

護 性 就業 服務系 統 之身 心障礙 者 就其 接受就 業 服務 過程 和

結 果 ，以 半結構 式 訪談 蒐集重 要 相關 資料， 並 透過 觀察 四

名 庇 護員 工工作 情 形、 聆聽與 接 觸， 以瞭解 其 步入 社會 生

活 之 現況 及其就 業 歷程 與學習 經 驗， 綜合嘉 義 縣庇 護性 就

業 服 務機 構所提 供 身心 障礙者 的 就業 方案服 務 歷程 及就 業

資源協助作為研究思考方向。  

本研究將運用質性資料處理分析為重點，搭配相關的理

論 模 式 ， 文 獻 資 料 及 非 營 利 組 織 的 實 務 經 驗 做 為 研 究 基

礎，擬對參與就庇護性就業服務的身心障礙者，進行訪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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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 由 於嘉 義縣庇 護 性就 業服務 成 效涉 及地區 產 業特 性及 城

鄉 差 距因 素，因 此 將輔 以官方 資 料 蒐 集的方 式 ，尤 其是 行

政 院 勞動 發展署 身 心障 礙資訊 網 ， 了 解台灣 身 心障 礙研 究

主題者及庇護性就業服務成效的發展與現況。  

 

3 .2 研究範圍  
本 研 究 欲 探 討四 名 心 智 障 礙者 在 就 業 前 與就 業 後 的 情

形 、 及就 業後的 改 變與 促成這 些 改變 之可能 因 素。 研究 者

在 「 就業 前」會 探 討的 面向包 括 ： 家 庭支持 情 形、 找工 作

情形，就業後」欲探討的面向，此將分為二個類，一為外在

面向，另一為內在面向。外在面向為：障礙程度、工作內容、

交 通 方式 、社會 福 利資 源運用 情 形； 內在面 向 則有 ：工 作

態 度 、工 作困境 、 家庭 支持情 形 、人 際關係 情 形、 經濟 情

形（金錢使用）、休閒娛樂情形，最後並分析影響本研究中

四名心智障礙者目前工作情形之可能因素。  

人類行為的動機是無法以單一因素來解釋，其中包含個

人 、 環境 成長背 景 及生 涯之轉 銜 等因 素，都 足 以影 響就 業

歷 程 的深 度與強 度 ，而 動機乃 是 某種 行為發 生 的動 力， 由

諸 多 互相 關聯的 事 件所 串成， 個 體的 任何一 種 行為 ，都 可

能隱藏著各種不同的動機（張英陣，民 86）。  

心智障礙者是基於怎樣的動念，致使他們希望投入庇護

性 就 業服 務的工 作 行列 中，而 影 響他 們的工 作 效率 及持 續

度 的 重要 因素為 何 ？需 透過職 業 重建 系統尋 求 庇護 性就 業

服務的身心障礙者，其就業歷程與未來挑戰又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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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研究對象  

由於庇護性就業服務計畫隸屬於職業重建制度，所以計

畫 的 實施 自然會 與 職業 訓練、 職 業輔 導評量 、 相關 就業 服

務方案，如：社區化就業、職務再設計與輔具、就業諮商、

追 蹤 輔導 再就業 之 相關 組織和 資 源進 行連結 。 因此 服務 計

畫 中 涉及 範圍包 括 政府 機構、 非 營 利 組織、 專 家學 者、 案

家與案主等組織或個體。  

質 性 研 究 主 要針 對 少 量 的 樣本 作 集 中 深 入的 分 析 與 探

討 。 所以 在抽樣 方 法上 有別於 量 化研 究的方 式 ，本 研究 將

採立意抽樣方式，研究樣本之「母群體」，為嘉義縣庇護工

場 中 之身 心障礙 者 ，經 嘉義縣 職 業重 建系統 職 評員 評估 適

合 「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計 畫」方 案 的求 職者者 ， 並為 職業 重

建系統「派案」、職重就服員「開案」並實際接受服務身心

障 礙 者， 就職於 庇 護性 工場並 有 意願 接受訪 談 者為 「研 究

樣本」，依據上述抽樣方式配合自己的研究目的及對母群體

的了解來選取樣本。  

由於嘉義縣辦理委外庇護性就為業服務時間不長，經由

派 案 結果 顯示經 由 職業 重建系 統 尋求 就業服 務 者， 大多 數

為 心 智障 礙類別 心 障礙 者，其 中 又以 精神及 智 能障 礙者 為

大 多 數， 故本研 究 將以 智能障 礙 及精 神障礙 這 兩種 為主 要

研究取樣對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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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服務對象資料概述如下：  

研 究 訪 談 者 資 料 整 理 如 表 3 .1， 訪 談 對 象 以 英 文 字 母

A、 B、 C、 D 為代號，訪談者背景說明如下。  

對象 A：個案具有基本的書寫閱讀能力，數字運算和金錢找

贖也都沒問題，情緒很穩定，思緒也都很清晰，對

事 物 的 判 斷 和 處 理 有 時 會 有 過 度 思 考 及 擔 憂 現

象，服用憂鬱症用藥。  

對象 B：記憶力與一般人無異，注意力可集中，不會因外在

環境或藥物而影響，具有一般的邏輯能力，可針對

訪談的問題回應，服用精神分類用藥。  

對象 C：中度智能障礙，溝通能力較不佳，反應能力慢，對

於所詢問的問題皆不能明確的回答，會重複詢問問

題及內容，對抽象問題回答的內容無法聚焦，數理

方面計算需思考，時間方面可明確指出目前時間，

但無法進行前後加減。  

對象 D：中度多重障礙，外顯症狀很明顯，肢體行動需協助，

使 用助行器 ，對 事件及提 出問 題都以「 我栽 (我知

道 )」，數理 能力 不佳，無 法計 算二位數 字以 上，

可以說出自己想要的是什麼，反應略慢，僅可書寫

與認得自己的基本資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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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.1  訪談服務對象資料一覽表  

代

碼  
性

別  
年

齡  
障

別  

障

礙

程

度  

婚

姻

狀

況  

工

作

經

驗  

工

作  
技

能  

工

作

年

資  

學 歷  交 通  
狀 況  

Ａ  男  4 4  精  中  未  有  

有

手

工

鞋  

4 年  高 中  機 車  

Ｂ  女  4 7  精  中  未  有  
有

針

車  

3 年

8 個

月  
國 小  機 車  

Ｃ  男  2 7  智  中  未  無  無  4 年  
高 中

（ 汽 修

科 ）  

搭 乘 公 共

運 輸 工 具  

D  
 女  2 2  

多  
智

肢  
中  未  無  

有  
繪

畫  

1 年

6 個

月  

高 中  
（ 啟 智

學 校 ）  

行 動 不

便 ， 需 倚

賴 助 行 器  
資料來源 :研究者自行整理  

 

3.4 資料蒐集方法  

由於本研究將採取質性研究基礎，其中將運用文獻分析

與 深 度訪 談法來 探 討心 智障礙 者 於就 業前之 生 涯規 劃及 就

業 後 所發 生的事 情 、如 何 於就 業 中學 習適應 與 成長 ，並 如

何 因 應所 遇到的 問 題， 以及在 就 業後 所帶來 的 改變 。 透 過

研 究 者對 身心障 礙 庇護 性就業 的 了解 ，輔以 相 關先 進研 究

資 料 與報 告以及 研 究者 與受訪 者 之間 的資 料 收 集加 以解 讀

與歸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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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.1 參與觀察法  

研究者觀察心智能障礙者在工作現場的工作情形。觀察

內 容 包含 ：心智 能 障礙 者之工 作 事項 、工作 表 現、 及和 同

事 相 處情 形，會 視 觀察 情形再 調 整。 軼事記 錄 法的 描述 內

容宜涵蓋下列內容： (1 )情境：記錄行為發生時的背景、相

關的人事物與時間地點，做為分析資料的背景舞台。 (2)社

會行為：記錄被觀察者的口語 (verbal )行為、非口語行為（例

如，動作、表情、姿態、聲音），以及當時團體成員的互動，

成員的對話、表情等。 (3)依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呈現，才

能 看出行 為當時 之因果 或相互 影響的 過 程； 並 盡 量 利 用 速

記 。 軼事 記錄除 了 記錄 人、事 、 時、 地、物 外 ，也 可以 寫

下 簡 短的 評語， 以 期完 整地呈 現 當時 的事件 （ 孫敏 芝， 民

98）。  

 

3 .4 .2 焦點團體及深度訪談法  

(一 )  訪談對象及目的  

本研究將依 99 年至 103 年經由嘉義縣職業重建系統評

估 適 合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之個案 ， 依其 自主意 願 進行 訪談 問

卷 調 查等 質性研 究 方法 來蒐集 資 料 ， 藉以了 解 身心 障礙 者

參 與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的 參與動 機 及歷 程、學 習 經驗 ，以 及

嘉 義 縣身 心障礙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委託 的執行 過 程與 未來 社

區化就業服務成效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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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 訪談方式  

身心障礙求職者障礙類別多樣化及障礙等級不同，表達

及 問 題回 應能力 各 異， 更 因心 智 障礙 類身障 者 口語 表達 方

式 與 語意 理解度 受 障礙 程度影 響 ，為 了避免 結 構式 的對 應

過 於 僵化 ，研究 方 法將 採質性 研 究半 結構式 及 焦體 團體 訪

談 ， 將訪 談主題 事 先擬 定訪談 綱 要， 再依訪 談 時情 境及 個

案 們 回應 狀況， 決 定問 題次序 和 提問 方式以 掌 握訪 談重 點

與 方 向， 以不影 響 資 料 收集的 前 提， 運用一 般 性家 庭訪 視

服 務 技巧 ，引導 受 訪者 在自然 情 況下 ，依研 究 主題 作口 語

表達。  

經由「訪談題綱」作初步訪問，發現有些心智障礙類別

求 職 者 在 訪 談 問 題 的 回 應 能 力 有 落 差 ， 表 達 詞 彙 部 分 受

限 、 容易 偏離， 恐 因而 影響研 究 問題 的真實 面 ，無 法真 正

反 映 身心 障礙者 在 尋求 就業服 務 的歷 程中真 正 的阻 、助 力

樣 貌 ， 顧 慮 心 智 障 礙 受 訪 者 無 法 概 括 陳 述 自 己 的 生 活 經

驗 ， 影響 蒐集到 的 內容 是否能 真 實反 映受訪 者 在受 服務 過

程 的 真實 感受， 因 此 將 問卷設 計 為某 部分勾 選 方式 ，其 次

某 些 特定 障別受 訪 者必 須取得 相 互間 的 良性 互 動， 在訪 談

過 程 中必 須與平 常 相處 模式一 致 ，受 訪者才 能 信任 並願 意

提供的生活經驗或情境經歷。  

本研究共訪問 4 位職業重建系統派案且已於庇護性就

業服務系統接受服務的身心障礙者，訪談期間為 104 年 08

月至 104 年 10 月。其中 2 位以個別訪談方式完成。另因訪

談者之障別特質關係，於 104 年 9 月 10 日下午 13： 30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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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： 20 利用焦體團體訪談方式與 4  位訪談者共同進行。  

(三 )  訪談大綱設定 :  

1 .  受訪者基本資料  

包括受訪者年齡、性別、家庭狀況、障別、學歷、基

本能力及工作經驗，目的是為了瞭解求職者生理、心

理、年齡、障礙狀況以及家庭關係對求職者工作動機

的影響。  

2 .  就業歷程  

包括受訪者工作期待、求職動機強度，工作目的、家

人 態 度 ， 目 地 為 了 瞭 解 參 與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的 身 障

者，對就業生涯之規劃、職場環境認知與工作動機強

度。  

3 .  庇護工場之學習經驗  

已現有的庇護性就業服務模式，受訪者是否有從在職

訓練課程中學習到種種經驗及了解，對未來有何看法

與建議。  

4 .  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  

目前就業服務媒合狀態、遭遇困境，及受訪者對接受

就業服務提供的資源了解程度，未來對就業的看法與

建議等。  

(四 )  資料分析及編碼  

質 化 資 料 分 析是 種 不 用 轉 換成 數 字 形 式 的檢 視 社 會 研

究 資 料方 式，透 過 資料 蒐集與 理 論之 間持續 不 斷的 互動 ，

藉 由 觀察 訪談蒐 集 資 料 依字句 表 達或 是隱性 語 言所 出現 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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率、程度、結構或是過程、原因後果所發現的模式 (Lof land  

e t  a l . ,  2006)在主題與類別中推展出理論。本文透過資料的

收 集 與檢 驗，以 突 顯研 究對象 的 特質 ， 若發 現 有相 同的 特

質 模 式， 則歸納 到 抽象 層次的 概 念 ， 若發現 有 不同 特質 ，

則探究造成差異的情境或結構因素，並且將之以概念化。  

受限於研究對象為心智障礙者，在就業過程中正式與非

正 式 資源 的運用 經 驗， 使用的 困 境與 建議， 因 為表 達能 力

或 是 認知 功能受 限 ，必 須經由 資 料 檢 視及釐 清 ，進 而將 受

訪 者 對 就 業 之 歷 程 及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之 成 效 理 解 現 象 解

析 ， 研究 者將於 每 次訪 談後錄 音 內容 整理為 逐 字稿 ，以 及

研 究 者在 訪談中 觀 察受 訪者的 情 境表 現以及 現 場筆 記， 整

合 資 料內 容，訪 談 內容 轉化為 文 字檔 後，加 以 標示 、命 名

及 分 類， 便於和 其 他概 念 相互 比 較連 結逐步 歸 納， 以作 為

資 料 分析 的依據 ， 再藉 由資料 分 析、 分類， 在 歸納 與整 理

當中，整理出值得探討的問題作為研究的重點與建議。  

根 據 本 研 究 的 主 要 內 涵 :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庇 護 性 就 業 歷

程 、 心智 障礙者 的 庇護 性就業 學 習經 驗、心 智 障礙 者的 庇

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，進行初步編碼。參見表 3 .2、 3 .3

及 3 .4 等所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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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.2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歷程  

概念類別  
概念層次及次層

次  
概念指標  

心智障礙者

的庇護性就

業歷程  

生存需求動機  
(生 理 需 求 及 安 全

需求 )   

※  想要賺錢  
※  年齡  
※  喜歡  

關係需求型動機  
(社 會 期 待 與 部 分

尊重  
 需求 )  

※  家人要我工作  
※  他人讚賞  
※  在家無聊  
※  不知道  

成長需求動機  
(尊 重 需 求 與 自 我

實現需求 )  

※證明自己的能力  
※社會參與  

資料來源 :研究者自行整理  

表 3 .3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學習經驗  

概念類別  
概念層次及次層

次  
概念指標  

心智障礙者

的庇護性就

業學習經驗  

認知能力因素  
※障礙類別  
※工作樣貌  
※工作期待  

工作能力因素  
※專長  
※工作經驗  
※交通能力  

機會因素  
※溝通管道  
※制度宣導  
※資源運用  

資料來源 :研究者自行整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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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.4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  

概念類別  
概念層次及次層

次  
概念指標  

心智障礙者

的庇護性就

業方案執行

的挑戰  

制度面  

※庇護性  

※支持性  

※資源運用  

執行面  

※安排訓練課程  

※資源提供  

※服務歷程  

資料來源 :研究者自行整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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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結果與討論  

 
本章將訪談結果分為三節，第一節為心智障礙者的庇護

性 就 業 歷 程 ， 第 二 節 為 心 智 障 礙 者 的 庇 護 性 就 業 學 習 經

驗，第三節為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。  

 

4.1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歷程  

庇護性就業的歷程中，工作動機是推動著個體從事某種

活 動 ，並 且朝著 活 動目 標前進 的 內部 動力。 相 關理 論研 究

指 向 源起 於任何 個 體的 行動或 行 為， 皆因於 人 類的 思考 過

程 發 展而 來而不 是 隨性 的，工 作 動機 之間的 變 化與 個體 生

長環境及社會氛圍息息相關。  

Alder fe r 以 Maslow 的需求層級理論為基礎，提出三種

核心需求，包括：(1 )生存需求、(2 )關係需求、(3 )成長需求，

稱為 ERG 理論。麥克里蘭  (Dav id  McCle l l and)依據 ERG 理

論 ， 推論 人類三 種 核心 的需求 可 能同 時產生 ， 倘若 較高 層

次 之 需求 無法得 到 滿足 ，則會 退 而求 其次， 追 求較 低層 需

求之滿足，且需求有可能同時產生。  

 

4 .1 .1 生存需求  

人必須滿足最基本的生理需求 (三餐溫飽 )之後，即會意

識到有安全需求 (財產安全和工作保障 )及社交需求，然而基

本 的 生理 需求， 以 目前 的社會 結 構， 前提之 下 必須 先建 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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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「 工作 」的穩 定 性， 獲得適 當 的酬 勞 ，才 得 以換 取最 基

本的溫飽，滿足低層次的生理需求及延續生命。  

 

1 .想要賺錢  

對 多 數人 來說參 與 就業 歷程的 動 機或 許各有 所 不同 ，表 達

言 詞 也不 同，但 心 智障 礙的朋 友 們對 「工作 」 的目 的最 直

接的表達就是賺錢。  

看報紙、同學介紹、想要賺錢、改善現有的生活狀況   A -2-2  

不知道、想要賺錢、干哪想袂賺錢呤 (台語 )   Ｃ -2 -2  

學校老師介紹的、就想要賺錢、存一點錢   Ｄ -2 -2  

 

2 .年齡 -發展任務  

依 據 拉 文 森 (Lve inson  1978) 等 提 出 的 成 年 發 展 的 理

論，該理論的核心為生活發展階段架構的概念，由 22 至 34

歲 所 構成 的成年 前 期被 視為一 重 要的 人生轉 捩 點階 段， 這

個 階 段最 重要的 兩 個發 展議題 是 經濟 獨 立及 獨 立的 決策 能

力，也因此身心障礙者在生命的歷程中，「工作」乃是其人

生發展的重要階段，是來自於深層的潛意識與慾望。  

受訪之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年齡層及人數分別為：  

20～ 40 歲 2 位， 41～ 50 歲 2 位，參與庇護性就業服務

之年齡層寬廣，以成年前期與成年期最多。  

 

4 .1 .2 關係需求  

工作的目的不單僅是獲取金錢，也是對個人存在價值的

肯 定 ，不 僅能滿 足 個人 基本需 求 ，也 是個人 之 社會 角色 與
 

64 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身 分 的認 同，身 心 障礙 者容 易 因 長期 失業沒 有 工作 而身 陷

社 會 排除 的隔絕 情 境， 對個人 身 心健 康及幸 福 感造 成相 當

大的影響，家庭關係也會隨著改變。  

1 .家人要我工作  

心智障礙者在成年後仍繼續依賴家庭，無法誇越一般孩

子 逐 漸獨 立的發 展 階段 ，對家 中 成員 而言， 是 相當 痛苦 的

的 事 情， 對身礙 者 本身 ，亦因 離 開了 學校教 育 環境 ，缺 少

同 儕 的支 持或因 病 退縮 ，沒有 社 會參 與活動 ， 較易 形成 家

庭關係焦慮、緊張。  

當 然 就 是 希 望 可 以 得 到 別 人 的 認 同 、 可 以 得 到 他 人 的 讚

賞、還要證明自己的能力、家人也要我工作   Ａ -2 -2  

我 爸 拉、 他希望 我 要去 作工作 啦 ，縣 政府的 人 來介 紹就 去

了 (台語 )   Ｃ -2 -2  

 

2 .他人讚賞  

身 心 障 礙 者 或因 先 天 性 腦 部結 構 缺 損 或 因後 天 意 外 導

致 器 質性 腦傷， 衍 生出 生 理特 質 及心 理特質 ， 在智 能障 礙

類 別 因為 思考單 純 化， 各種需 求 滿足 點低， 相 對精 神障 礙

類別則需求滿足點比較高，對外在的回應比較敏感。  

當 然 就 是 希 望 可 以 得 到 別 人 的 認 同 ， 可 以 得 到 他 人 的 讚

賞，還要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家人也要我工作   Ａ -2 -2  

3 .在家無聊  

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進化觀點，影響了生態學以探討個

體 與 環境 之交流 適 應關 係，個 體 與群 體和環 境 共同 適應 過

程 ， 強調 需經由 集 體的 力量求 生 存。 尤其生 態 學提 出社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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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 帶 是與 社會環 境 形成 正向轉 換 的要 素 。研 究 者於 參與 觀

察 中 發現 心智障 礙 如有 工作時 ， 與同 儕間的 相 處 更 能加 強

人 際 溝通 及擴展 自 己的 生活視 野 ，進 而增強 自 我自 信心 的

成長。  

就 是 ，家 裡的人 都 去做 工作， 妹 妹在 唸幼兒 園 ，平 常都 只

有我一個人在家，也想要去做工作，去外面賺錢   Ｄ -2 -2  

 

4 .不知道  

某些身心障礙者對工作的期待不是很清楚，不知道工作

可 以 為自 己帶來 什 麼樣 的收穫 ， 只基 於一般 既 有的 印象 ，

認 為 自己 也是必 須 和周 圍認 識 的 人一 樣，要 到 外面 去上 班

賺錢。乃智能障礙者因為腦部功能缺損，對於訊息的接收、

處 理 與輸 出表達 模 式受 限，對 事 件或 問題的 了 解依 程 度 所

作 回 應， 因此直 接 以口 語表達 知 道與 不知道 ， 才會 問為 什

麼要工作？都回答「不知道」。工作為了甚麼？都回答「想

要賺錢」  

沉默，我不知道，就想麥賺錢呀 (台語 )   Ｃ -2 -2  

不知道，想要賺錢，就是想賺錢   Ｄ -2 -2  

 

4 .1 .3 成長需求  

1950 年代末期心理學家赫茲伯格 (Freder ick  Herzberg)

提 出 ，有 兩種因 子 決定 組織員 工 的態 度 ，那 就 是激 勵因 子

與 保 健因 子。除 了 薪資 條件、 工 作環 境等外 ， 在保 健因 子

外 ， 成就 感、認 同 感、 責任感 、 工作 本身、 成 長與 未來 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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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 等 ，都 是能夠 增 加工 作滿足 的 激 勵 因子， 讓 工作 者因 得

到認同，誘發想工作之動機。  

1 .證明自己的能力  

如 何 讓 從 事 庇護 性 就 業 服 務單 位 願 意 接 受自 己 繼 續 留

下 來 或轉 銜至其 他 單位 工作， 唯 有能 力的展 現 ， 若 能將 自

己 所 學的 呈現出 來 ，就 有機會 讓 受雇 單位 更 瞭 解自 己， 達

到讓自己進入職場的目地。  

工 廠 作業 員，洗 車 工為 目前階 段 可以 做得來 的 ， 洗 車工 可

以 啊 ，有 做過， 因 為作 過覺得 還 不錯 ，只是 接 受的 工作 是

有 一 點技 術性的 向 作業 員 ，比 較 專業 有點專 業 至少 人家 會

尊重你   Ａ -2 -1  

當 然 就 是 希 望 可 以 得 到 別 人 的 認 同 ， 可 以 得 到 他 人 的 讚

賞，還要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家人也要我工作   Ａ -2 -2  

 

2 .社會參與感  

透過工作不只改變生活狀況，也因為接觸產生更多的社

會 連 結和 歸屬感 。 個體 心 理學 強 調， 人的快 樂 成功 脫 離 不

了 社 會， 個體在 社 會中 找到 立 足 之處 ，感覺 安 全、 被人 接

受、有價值，獲得歸屬感。（ Gera ld  Corey，1996）（廖一儒，

民 93）。  

都有阿，  他們都希望我能去找工作，去外面做   Ａ -2 -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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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喜歡  

個體可藉由參與工作過程而引起的參與感、成就感、需

求 滿 足和 個人理 想 實現 ，並且 可 以在 工作過 程 中獲 得內 心

喜 悅 和價 值感， 這 種感 覺 來自 於 個體 對所從 事 工作 職種 本

身的吸引力 (Dec i  & Ryan， 1985）。  

我 還 是 喜 歡 做 我 有 做 過 的 工 作 ， 工 作 的 話 我 會 選 擇 洗 車

工 ， 因為 我有做 過 比較 熟啦， 其 他的 工作， 如 果有 的話 也

可以試看看   C-2-1  

社 會 大 眾 為 了適 應 社 會 而 成長 、 為 因 應 社會 而 運 用 策

略 ， 除了 有幫助 個 體生 存，更 促 進整 體之社 群 力量 。心 智

障 礙 朋友 在青少 年 時期 因為障 礙 類別 的特質 ， 經常 受到 孤

立 及 拒絕 ，未來 的 就業 問題， 對 家庭 也是一 大 壓力 ，如 何

完成成年前期的階段任務，印證自己的能力，並受到讚賞，

即觸發求職者尋求工作機會的動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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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.1  工作參與動機概念比較表  

類別  生存需求  關係需求  成長需求  

概  

念  

指  

標  

想  

要  

賺  

錢  

求  

職  

年  

齡  

家

人

要

我

工

作  

他

人

讚

賞  

在

家

無

聊  

不  

知  

道  

證

明

自

己

的

能

力  

社

會

參

與  

喜  

歡  

A  ★  ★  ★  ★    ★  ★  ★  

B  ★  ★   ★      ★  

C  ★  ★  ★   ★  ★   ★  ★  

D  ★  ★    ★  ★    ★  

資料來源 :研究者自行整理  

在三需求理論中，生存需求、關係需求，成長需求三者，

以 上 圖中 明顯顯 示 心智 障礙者 工 作 參 與動機 還 是以 基本 的

生 存 需求 為主要 目 的， 但精神 障 礙者 與智能 障 礙者 在需 求

層次上又有些許不同。  

1、生存需求  

(1 )想要賺錢：  

工作獲得最大的回報是金錢幾乎每位受訪者，薪資報酬

是 最 主要 工作動 機 ，但 是智能 障 礙 就 業者Ｃ 、 Ｄ無 法說 出

賺 錢 之後 的具體 想 法， 只單純 的 表達 想賺錢 ， 賺很 多錢 ，

以 智 能障 礙者來 說 想要 工作的 動 機是 賺錢， 但 是對 錢能 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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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的附加價值是停頓在物質的基本需求上。  

相較精神障礙就業者就有規劃，受訪者Ａ表示「想要賺

錢，改善現有的生活狀況，工作是精神上的寄託」；Ｂ表示

「想獨立賺錢，走出去跟人家說話」。  

這 部 分 精 神 障礙 者 對 工 作 就業 歷 程 就 較 智能 障 礙 者 具

有多樣化及多變性。  

(2 )求職年齡：受訪者求職年齡層及人數分別為：  

需求 20～ 40 歲 2 位， 41～ 50 歲 2 位，參與庇護性就業

服務年齡層寬廣，以成年前期至成年期最多。  

我國人民的工作年齡自 15 歲以上，依勞基法滿 65 歲為

法 定 退休 年齡， 在 成年 發展裡 論 論點 ，每一 個 發展 階段 皆

有 其 必須 完成的 發 展任 務，身 障 者在 年 齡到 了 該任 務發 展

階段時就會有相對應的需求產生，受訪者中 C、D 二位年齡

在 22 歲至 28 歲， A、 B 則介於 41 至 50 之間，此時期的發

展 任 務為 經濟獨 立 及獨 立 自主 的 決定 及發展 穩 定的 生活 ，

企 圖 在社 會上擁 有 一席 之地， 由 此分 析 年齡 與 工作 動機 具

有相當關連性。  

 

2、關係需求、  

(1 )、家人要我工作  

成 年 心 智 障 礙 者 在 成 年 後 如 果 沒 有 繼 續 參 與 社 會 活

動 ， 只依 賴家庭 ， 不單 讓身障 者 容 易 功能退 化 ，也 會讓 家

庭關係焦慮、緊張。  

受訪者 A 則「當然就是希望可以得到別人的認同，可

以 得 到他 人的讚 賞 ， 還 要證明 自 己的 能力， 家 人也 要我 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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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」。  

受訪者 C「我爸拉，他希望我要去作工作啦，縣政府的

人來介紹就去了 (台語 )」，可見家人的期許對身 障者尋找工

作的動機有增強的作用。  

(2 )、他人讚賞  

心智障礙者因腦部結構缺損，衍生的生理特質及心理特

質，在智能障礙類別求職者因為沒有被讚賞、誇獎的經驗，

所 以 激勵 因子對 一 般性 職場工 作 的智 能障礙 者 是陌 生的 ，

也 凸 顯在 不被誇 讚 的職 場工作 ， 能力 因素對 智 能障 礙者 是

負擔。  

相對精神障礙類別則需求滿足點比較高，對外在的回應

比較敏感，且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。受訪者 A 即表

示 「 當然 就是希 望 可以 得到別 人 的認 同 ，可 以 得到 別人 的

讚賞，還要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家人也要我工作」。  

(3 )、在家無聊  

受訪者 D 表示「就是，家裡的人都去做工作，妹妹在

唸 幼 兒園 ，平常 都 只有 我一個 人 在家 ，也想 要 去做 工作 ，

去外面賺錢」。  

生態學觀點探討個體與環境之交流及適應關係，個體與

群 體 和 環 境 共 同 適 應 過 程 ， 強 調 需 經 由 集 體 的 力 量 求 生

存 ， 越多 的社會 資 源連 結，得 以 產生 越多的 正 向觀 點、 及

能量，有助於就業穩定。  

(4 )、不知道  

認知心理學運用個人外顯行為，來研究其心智的歷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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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為 要瞭 解個人 行 為， 必須先 探 討個 人如何 取 得、 儲存 與

處 理 各種 的訊息 ， 某些 身障者 不 清楚 自己為 什 麼要 工作 ，

只 基 於外 在刺激 印 象， 即認為 自 己也 必須和 他 人一 樣， 對

事件或問題的了解程度所作回應，以口語方式表達  知道與

不知道，主要為認知處理模式。  

受訪者中 C 和 D 對問題回應，D「不知道，想要賺錢，

就 是想 要賺 錢」， C 「 沉 默，我 不知 道， 就想 麥賺 錢呀 (台

語 )」，由於二位受訪者共同性都是智能障礙，啟智學校或資

源 班 畢業 ，未曾 有 過工 作經驗 ， 對工 作情境 的 訊息 接收 是

欠 缺 的， 沒接收 、 沒儲 存，也 就 無法 處 理， 只 好以 不知 道

的 答 案來 回應， 而 其工 作動機 是 經由 外在刺 激 ，及 其他 關

係人引導或強化才有求職的行為。  

 

(三 )、成長需求  

(1 )證明自己的能力  

如 何 讓 從 事 庇護 性 就 業 服 務單 位 願 意 接 受自 己 繼 續 留

下 來 或轉 銜至其 他 單位 工作， 唯 有能 力的展 現 ， 若 能將 自

己 所 學的 呈現出 來 ，就 有機會 讓 受雇 單位 更 瞭 解自 己， 達

到讓自己進入職場的目地。  

受訪者 C 為智能障礙中度，高職資源班畢業，在參與

庇 護 性就 業服務 前 沒有 實際工 作 經驗 ，表示 「 我有 學過 汽

車維修  在學校學的我想試看看」。  

受訪者 A 為精神障礙中度，國中畢業，發病前在製鞋

廠 當 學徒 ，具有 製 作鞋 子技術 的 經驗 ，希望 接 受的 工作 是

有一點技術性的像作業員  比較專業，希望藉由專業讓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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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重，得到認同及讚賞與證明自己的能力」。  

 

(2 )、社會參與感  

在 就 業 歷 程 上的 工 作 動 機 議題 上 沒 有 一 位心 智 障 礙 就

業 者 覺得 或是知 道 ，一 般性職 場 工作 乃是發 揮 工作 能力 及

建 構 學習 認知功 能 的機 會，因 此 不覺 得工作 也 是 參 與社 會

的一種方式，但是受訪者 A 在訪談題目 2-8 上表示「都有

阿 ， 他們 都希望 我 能去 找工作 ， 去外 面做」 他 的社 會參 與

可能是被要求的。  

如果透過工作不只是改變現有的生活狀況，也因為接觸

產 生 更多 的社會 連 結與 歸屬感 。 個體 心理學 強 調， 人的 快

樂 成 功脫 離不了 社 會， 個體在 社 會中 找到 立 足 之處 ，感 覺

安全、被人接受、有價值，獲得歸屬感。（ Corey， 1996；廖

一儒，民 93）。  

(3 )、喜歡  

參 與 感 會 讓 工 作 者 在 過 程 中 獲 得 內 心 喜 悅 和 自 我 肯

定，並因滿足引發持續的動機，受訪者 C 表示「我還是喜

歡 做 我有 做過的 工 作 ， 工作的 話 我會 選擇洗 車 工， 因為 我

有 做 過 比 較 熟 啦 ， 其 他 的 工 作 ， 如 果 有 的 話 也 可 以 試 看

看」，其表達的是工作職種而非作「工作」，受訪者 D 因為

是 智 能障 礙中度 就 業者 在訪談 過 程中 對抽象 性 問題 理 解 能

力 較 薄弱 ，問題 回 應是 依據訪 談 者提 問的殘 留 記憶 回答 ，

「不知道  想要賺錢就是想賺錢」。  

由訪談資料顯見，心智障礙就業者在就業歷程的工作動

機裡面，對工作的期待，「喜歡」是被列入就業的參考指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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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說會因為喜歡工作而工作。  

 

小結：  

Alder fe r 的三個需求理論 (ERG 理論 )，認為生存需求、

關 係 需求 、成長 需 求， 不具先 後 關係 ，可能 同 時產 生同 時

追 求 ，倘 若較高 層 次之 需求無 法 得到 滿足， 則 會退 而求 其

次 ， 追求 較低層 需 求之 滿足， 經 過訪 談資 料 彙 整， 再依 據

受 訪 者的 生活背 景 及個 別資 料 ， 受訪 心智障 礙 就業 者在 回

答 就 業歷 程中的 工 作 參 與動機 時 ，因 為障礙 類 別及 障礙 程

度 的 不同 ，有著 顯 著的 差異， 但 是原 始生存 需 求動 機則 為

共通點。  

以整體面向來分析，多數受訪者共通的目的為：經濟獨

立與家庭建構、承擔責任，也是促使他們求職的主要動機，

以賺錢是最重要的。「在家無聊」比例占半數，乃因庇護員

工 在 離開 學校或 是 發病 住院以 後 ，即 會 與社 會 斷了 連結 ，

形 成 家中 受照顧 者 無法 分擔家 庭 責任 ，甚至 被 邊緣 化， 因

此 心 智障 礙者的 家 屬會 積極協 助 障礙 兒尋求 就 業機 會， 形

成 「 家人 要我工 作 」的 回應， 不 只在 工作動 機 的口 語表 達

上，更隱藏在訪談題目 2-4 的受訪者回答中。成長需求部

分 ， 因為 庇護員 工 具備 專長的 不 多， 且工作 能 力受 限， 所

能 從 事的 都是屬 於 比較 低階的 工 作， 只求有 工 作， 不認 為

自己有特別的能力要展現或證明。  

由於心智障礙者在工作獲取較困難，在認知的部分產生

障 礙 ，表 達能力 受 限， 因此對 於 工作 的動機 及 目的 ，限 縮

在 尋 求基 本的溫 飽 上面 ，生活 空 間被 壓縮， 因 此即 使有 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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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 次 需求 ，也無 法 用口 語方式 表 達， 但是並 不 能表 示他 們

沒 有 ，印 證三需 求 理論 中認為 生 存、 關係、 成 長三 種需 求

不 具 先後 關係， 可 能同 時產生 ， 同時 追求多 種 需求 ，倘 若

較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(社 會 參 與 )無 法 得 到 滿 足 ， 則 會 退 而 求 其

次，追求較低層需求 (賺錢 )之滿足。  

另 A、 B、 C、 D 能擁有目前庇護性就業服務工作的歷

程 來 看， 我們可 以 發現 他們並 不 是自 行去尋 找 工作 機會 ；

能 找 到現 在的工 作 ，最 主要的 關 鍵人 物是 家 屬 及啟 智學 校

導 師 的引 薦，讓 他 們能 獲取工 作 機會 ，當然 另 外一 個重 要

因素，主要是此四人本身在能力上也具備了一定的程度。  

 

4 .2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學習經驗  

庇護性就業是以本土化的「社區」為本位，主要是要強

化 家 庭照 顧身心 障 礙者 之意願 及 能力 ，提供 身 心障 礙者 適

時 、 適地 ，且合 乎 人性 需求的 就 業服 務。 主 要 的服 務目 標

是 針 對功 能較低 的 中重 度身心 障 礙者 、社會 適 應能 力較 低

如 慢 性精 神病患 者 ，或 在學習 上 有類 化及溝 通 困難 的中 、

重 度 智能 障礙等 身 心障 礙者， 執 行職 業重建 計 畫， 採用 保

護 性 就業 方式輔 導 身心 障譺者 就 業 ， 先安置 學 習就 業相 關

事項，進而轉銜進入支持性就業，最後以穩定就業為目標。 

 

4 .2 .1 認知能力因素  

智 能 障 礙 者 與精 神 障 礙 類 別身 障 者 ， 因 同為 腦 傷 之 患

者 ， 遺傳 性導致 障 礙者 ， 對於 學 習到 的事物 很 難類 化或 轉

 
75 
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移 到 日常 生活中 ， 理 解 力較一 般 人弱 ，所以 在 學習 抽象 的

事 物 上較 有困難 ， 記憶 力較不 佳 ，對 於有挑 戰 性的 學習 或

工 作 ，常 常會表 現 出缺 乏自信 、 追求 成功的 動 機低 及缺 乏

信 心 ，常 常還沒 有 嘗試 就退縮 ， 過分 依賴別 人 的協 助。 後

天 或 中途 導致障 礙 者， 因其在 障 礙前 教育或 階 段性 認知 任

務已經完成，在情緒穩定期時，溝通及類化能力均較佳。  

1 .障礙類別  

受訪障礙者雖具有高中職學歷，但是對自己的所領取的

手 冊 類別 及障礙 等 級並 不是很 清 楚， 訪談時 就 服員 後來 以

焦 點 團體 訪談方 式 及實 地觀察 等 多種 方式， 讓 受訪 者明 白

的表達訪談內容、意思。  

Q  你拿的 (台語 )身心障礙手冊 (國語 )是哪一類 ?  (台語 )  

(沉默，眼睛看著訪談者 )     智的吧！   C -1-2  

Q 你 的 手 冊 是 哪 一 種  例 如 說 智 能 的  精 神 的 還 是 肢 體 障

礙 ? (台語 )  

智的障礙，出生的時候就有了，不曉的   C-1-2  

Q 你甘知  你拿的是重度還輕度 ?  (台語 )  

嗯 ! ! !中度呀！   A-1-2  

嗯 ! ! ! ! ! !不知道   D-1-2  

受訪精障就業者則年齡層較高，且發病年齡大部分在成

年 前 期， 認知功 能 已有 一定的 發 展基 礎，對 自 己的 基本 資

料 是 清楚 的，應 對 及口 語表達 方 式與 非障礙 者 並無 兩樣 ，

雖同是心智障礙但是其差異性頗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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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工作樣貌   

我 國 庇 護 工 場 的 營 運 模 式 ，絕 大 多 數 工 作內 容 均 屬 簡

單 、 替代 性高、 專 業 度 低、需 體 力的 工作性 質 為主 要營 運

工 作 項目 ，亦因 而 嘉義 地區所 有 庇護 工場都 為 了有 更效 地

經 營 ，都 必需讓 庇 護工 場內的 員 工就 直接或 間 接地 接受 各

類 教 育或 技能訓 練 ，甚 或自行 參 與各 相關進 修 ，以 增強 工

作技能。  

受訪者 C、D 對想找甚麼工作都是以「不知道」或是希

望從事什麼工作的情境回應，對工作性質缺乏認知。  

而受訪者 A、 B 為精神障礙者，則都具備職場實作經

驗 ， 可以 明確說 出 想要 找的工 作 性質 ，除 了 具 備發 病前 認

知 能 力及 工作養 成 經驗 有關之 外 ，他 們對工 作 職場 情境 及

作業樣態都是熟悉的，對於職缺的職種認知是明確。  

四名心智障礙者的工作性質偏向簡單、替代性高、專業

度低、需體力根據研究者的訪談及觀察， C 及 D 的工作性

質都偏向簡單、替代性高、專業度低的工作。C 主要要負責

手工洗車及手工代工的部份，D 是簡易的手工藝品製作及手

工代工部份，工作時間都是上午 9 點至下午 4 點。而精神

障礙的 A 及 B 的因工作學習程度較高，但持續度較低，所

以工作性質比 C 及 D 較精細，並為同儕協助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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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工作期望  

由 訪 談 資 料 整 理 出 心 智 障 礙類 就 業 者 對 金 錢 的 使 用 目

的 ， 是以 家庭需 求 為中 心，工 作 期望 在於可 運 用報 酬換 取

生 存 需求 的物資 ， 並有 未雨綢 繆 的概 念 ，其 原 因在 智能 障

礙 受 訪者 大部分 從 未有 就業經 驗 ，對 金錢使 用 的自 由度 受

限 ， 進而 對金錢 的 兌換 價值都 是 在生 存關係 上 。精 神障 礙

受 訪 者在 就業前 都 有工 作經驗 ， 訪談 資料顯 示 對金 錢的 使

用方式則比較有自主性想法。  

 

4 .2 .2 工作能力因素  

在企業的思維裡面「成本」是最大的考量，身心障礙者

的 職 場表 現，產 能 或是 產值是 不 是足 以抵補 企 業的 的雇 用

成 本 ，最 是影響 雇 主的 雇用意 願 ，工 作執行 者 ，能 否依 雇

主 要 求， 在特定 時 間內 將某物 或 事經 由形式 轉 換為 具有 特

定 價 值物 品或類 成 品。 然 而台 灣 的庇 護工場 依 其目 的及 性

質，則可概分為「就業型」：強調過渡性的就業安置、工作

技 能與 工作 態度 的強 化；「醫療 型 」： 強調透過 工作 與相 關

活 動 達到 醫療復 健 之效 ，主要 以 協助 精神障 礙 者重 反社 區

或職場為目標；「養護型」：以養護照顧為主，以職業養成、

工 作 陶冶 為輔， 藉 著身 障者 參 與 生產 活動達 到 生活 重建 、

自 我 肯定 之目標 。 其如 何聽取 指 令及 完成任 務 ，決 定在 工

作認知及工作能力，也是考量庇護員工的指標。  

1 .專長  

部分智能障礙者對「專長」的意思並不瞭解，無法具體

 
78 

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表 示 做過 甚麼工 作 ，專 長及工 作 經驗 是甚麼 ， 並且 容 易 把

家事與專長混為一談。  

受訪者 C 和 D 從未就業不具特殊技能，對專長幾乎沒

有概念，以不知道或是沉默回應。  

精神障礙者就非常明確，但因障別特性及疾病病癥顯現

方 式 的不 同，在 思 考邏 輯比較 容 易 跳 脫，但 對 自己 的能 力

認知較為清晰。  

 

2 .工作經驗  

由於智能障礙者求職者大部分都從未實際就業，記憶中

只 有 在學 校的職 能 養成 ，如果 沒 有持 續 或是 僅 學到 簡單 幾

個 工 作動 作，是 無 法在 競爭市 場 就業 的，短 暫 的工 作機 會

無法累積經驗，因此受訪者 C 把家中清理工作視為經驗。  

受訪者 A 明確表示他的工作經驗是洗車工，職重就業

服 務 人員 即可以 依 照他 的專長 經 驗， 尋求適 配 性的 庇護 性

工作。  

一般概念經驗包括了知識或是技術，在體驗或觀察某一

事 或 某一 事件後 所 獲得 的心得 ， 應用 於後續 的 工作 上。 而

這 些 以 前 獲 取 的 知 識 技 巧 越 多 ， 就 可 以 累 積 越 多 工 作 能

力，促使日後進入職場能夠承擔工作情境的考驗。  

 

3 .交通能力  

受訪者本次庇護身障就業員工得知，常會因個人因素，

或 是 家屬 怕危險 過 於保 護，無 法 騎乘 機車或 汽 車， 大眾 交

通 又 不發 達，區 域 移動 困難 ， 造 成工 作機會 的 錯失 上， 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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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受訪者 C 會騎腳踏車，但因為反應能力不佳，案父擔心

車 子 騎出 去回家 的 時間 及出去 的 地點 無法掌 握 ，因 此不 讓

案 主 騎腳 踏車。 嘉 義縣 非主要 客 運交 通運輸 路 線行 車班 次

稀少，只有騎乘腳踏車的能力，也影響工作機會獲取。  

 

4 .2 .3 機會因素  

1 .制度宣導  

就業機會不只是就服員提供，首要還必須身障者自己知

道 有 「身 心障礙 者 職業 重建服 務 」制 度 ，這 中 間身 障者 如

何 接 收訊 息，並 尋 求協 助，職 業 重建 相關專 業 人員 對服 務

制度的提供是重要的。  

受訪者 A 原本自行尋求工作機會，經由同學介紹及就

服站轉介，B 則是醫院覺得能力應該可以進入庇護性就業提

供職業重建窗口訊息，受訪者 C 則是家人、受訪者 D 則是

由 啟 智學 校的老 師 等協 助到社 會 局職 業重建 窗 口登 記， 他

們 自 己並 不清楚 資 訊的 來源， 以 上 可 了解身 障 者對 職業 服

務 的 服務 資訊來 源 管道 ，有就 服 站、 醫院轉 介 ，案 家主 動

求 助 ，學 校，職 業 重建 相關人 員 主動 發覺有 就 業需 求的 案

主 等 ；由 於有大 部 分心 智障礙 者 對網 路系統 陌 生， 或是 身

障 者 年齡 層較高 ， 相對 有專人 尋 求就 業機會 並 且提 供相 關

就 業 服務 的身障 者 來說 ，缺乏 資 訊來 源壓縮 到 他們 的就 業

機會。  

2 .資源運用  

資源的來源及組成，不僅是自然資源，而且還包括人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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勞 動 的社 會、經 濟 、技 術等因 素 ，還 包括人 力 、人 才、 智

力 （ 信息 、知識 ） 等資 源。心 智 障礙 者的資 訊 來源 其實 是

相 當 封 閉 ， 先 天 認 知 能 力 缺 損 及 後 天 因 病 腦 部 器 質 性 傷

害 ， 讓他 們缺乏 溝 通及 接收訊 息 能力 ，職業 重 建資 源運 用

對他們來說不只是不會運用，而且是模糊的，受訪者 A、B、

C、 D 等幾乎都不知道為什麼會有就服員專門為他們服務，

只 知 道可 能是因 為 有身 障手冊 ， 精障 者對資 訊 的 運 用也 止

於朋友、同學或家人搜尋就業機會而已，唯有受訪者 A 表

示 自 己會 看報紙 找 工作 ，而且 自 行去 面試， 是 其中 少數 ，

其餘都沒有自行搜尋工作機會與實際行動的歷程。  

 

3 .溝通管道  

身心礙者要獲得工作機會，除了身障者本身必須具有工

作 能 力之 外，能 抱 持高 度 工作 動 機及 實際行 動 力則 是讓 自

己 持 續的 動力， 如 工作 動機越 強 烈 ， 將越會 積 極再 持續 就

業 的 理念 ，針對 在 如何 繼續提 昇 工作 技能部 分 及該 如何 與

就服員互動與配合等，工作相關議題都會非常積極。  

受訪者 C 表示不太會與就服員互動聯繫， D 是不會開

口，都是等件發生了才會求助，受訪者 C、D 都是智能障礙

者 ， 以障 別來說 有 其溝 通能力 及 家庭 背景因 素 限制 ， 然 而

精神障礙 A 和 B 就比較主動積極，乃因家庭中之身障者與

其 他 成員 的家庭 輪 動能 力是順 暢 的， 促使這 類 障礙 者對 事

件 的 產生 或疑慮 ， 都能 夠勇於 提 出意 見或是 尋 求問 題解 決

的能力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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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.2  受訪心智障礙者運用交通工作的能力  

項目  障別  機車  汽車  腳踏車  
搭乘大眾交通

工具能力  

A  精  ＊     

B  精  ＊     

C  智    ＊  ＊  

D  智     ＊  
 

小結  

我 國 庇 護 工 場 的 營 運 模 式 ，絕 大 多 數 工 作內 容 均 屬 簡

單 、 替代 性高、 專 業 度 低、需 體 力的 工作性 質 為主 要營 運

工 作 項目 ，亦因 而 嘉義 地區所 有 庇護 工場都 為 了有 更效 地

經 營 ，都 必需讓 庇 護工 場內的 員 工就 直接或 間 接地 接受 各

類 教 育或 技能訓 練 ，甚 或自行 參 與各 相關進 修 ，以 增強 工

作技能。  

如果在庇護工場內的工作項目能引起工作動機，將可以

啟 動 和工 作有關 的 行為 ，並決 定 其形 式、方 向 、強 度 及 持

續 多 久。 身心障 礙 者要 獲得機 會 ，除 了 身障 者 本身 必須 擁

有 工 作能 力之外 ， 能夠 抱持高 度 動機 及實際 行 動力 是讓 自

己 持 續的 動力， 如 果工 作動機 越 強 烈 ，將會 使 得就 業學 習

經 驗 更精 彩，並 讓 工作 技能更 加 多元 化，以 增 加其 就業 市

場之競爭能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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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挑戰  

庇護性就業以本土化「社區」為本位，主要是強化家庭

照 顧 身障 者之意 願 及能 力， 針 對 具有 就業意 願 ，而 就業 能

力 不 足， 無法進 入 競爭 性就業 市 場， 需長期 就 業支 持之 身

心 障 礙者 ，勞工 主 管機 關應依 其 職業 輔導評 量 結果 ，提 供

庇 護 性就 業服務 。 目標 針對功 能 較低 的重度 身 心障 礙者 、

社 會 適應 能力較 低 如慢 性精神 病 患者 ，或在 學 習上 有類 化

及 溝 通困 難的中 、 重 度 智能障 礙 等身 心障礙 者 ，執 行職 業

重 建 計畫 ，依其 職 業輔 導評量 結 果， 先就業 安 置後 訓練 計

畫，目的為穩定就業。  

 

4 .3 .1 制度面  

1 .庇護性  

所謂「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」，指的是針對具有就業

意 願 ，而 就業能 力 不足 ，無法 進 入競 爭性就 業 市場 ，需 長

期 就 業支 持之身 心 障礙 者， 勞 工 主管 機關應 依 其職 業輔 導

評 量 結果 ，提供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。庇 護性就 業 之身 心障 礙

者 於 庇護 工場進 用 後， 雙方應 簽 訂書 面契約 ， 並由 庇護 工

場 提 供工 作及就 業 支持 等庇護 性 就業 服務， 又 庇護 性就 業

之 身 心障 礙者除 薪 資得 依產能 核 發外 ，庇護 工 場應 依相 關

勞 動 法規 確保其 權 益， 同時為 其 辦理 參加勞 、 健保 及其 他

社 會 保險 。透過 持 續的 協助、 有 薪資 的工作 ， 促使 其能 在

主流社會中成功就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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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支持性  

所謂支持性就業，包括工作機會的取得與工作初期的密

集協助，如：工作技巧的訓練、環境的適應、交通的協助、

以 及 社交 、健康 與 財物 的支持 等 。此 外當案 主 足以 勝任 該

職 務 的要 求後， 尚 須提 供持續 的 、必 要的支 持 ，以 使案 主

得以繼續成功的保有該工作 (陳靜江，民 98)。  

環境適應支持，當個體產生情緒障礙時，藉由他人支持

可 提 供有 關情緒 性 的支 持與陪 伴 ，但 是工作 上 的支 持如 何

界 定 與同 理，進 而 協助 身心障 礙 者的 自我概 念 ，來 自他 們

在 乎 別人 是如何 看 待他 們的障 礙 。如 果職場 的 態 度 是用 接

納 、 積極 的正向 態 度去 面對身 障 者， 甚至澄 清 社會 大眾 對

障 礙 者工 作態度 及 能力 的誤解 ， 在這 個過程 中 對身 障者 具

有 正 向的 意義與 價 值， 支持性 就 業提 供的不 只 是身 障者 在

個 人 情緒 上的支 持 ，尚 必須包 含 身 障 者與家 人 之間 的溝 通

支持。  

工作技巧的訓練支持， Wehman（ 1996）指出，支持性

就 業 是在 正常、 統 合的 企業環 境 中， 為一群 無 法就 業或 無

法 持 續工 作的重 度 障礙 者提供 有 酬 勞 的工作 ， 並在 其就 業

期 間 給予 長期、 持 續的 支持。 身 心障 礙者常 因 為身 心某 部

分 的 缺陷 存在， 影 響其 內在心 理 或是 外在功 能 缺損 ，在 職

場 上 無法 與一般 非 障者 競爭， 不 只是 工作機 會 ，工 作能 力

或 是 工作 持續力 也 受到 影響， 必 須經 過一段 時 間的 學習 、

練 習 ，才 有辦法 進 入工 作情境 ， 尤其 是必須 經 由職 業重 建

系 統 評估 派案的 求 職者 ，其功 能 又比 其他障 礙 者 更 低， 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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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 進 入職 場後的 密 集輔 導機制 ， 在進 入的第 一 個時 間點 啟

動，  

其特性 :  

(1 )身心障礙者進入職場初期有可能動作慢，產能不足，

為了不讓廠商感覺雇用身障者花錢又不具效率，就服員

在必要時必須補充產能。  

(2 )身心障礙者在實際工作情境上遇到瓶頸，工作技巧或

技術能力無法適合廠商的要求，就服員負有教導、訓練

的責任。  

(3 )初 期 輔 導 時 間 必 須 持 續 且 密 集 ， 是 障 礙 者 工 作 熟 練

度，必要時必須延長密集輔導時間。  

(4 )交通協助的支持，交通能力關係個體的生活範圍，在

都會區大眾運輸工具發達，障礙者只要會搭公車，生活

範疇不受限制，或者就服員陪同訓練搭車技巧，讓有意

願工作者可以具備交通能力，順利得以就業，但中南部

鄉區不具交通能力的想就業者，工作機會幾乎是零。  

其原因：  

1 .鄉鎮地區人口不多，大眾交通需求低，導致公車路線

不發達，往往一天往返個位數班次，無法有效運輸。  

2 .工作區域距離公車停靠站太遠，想就業者下車後必須

徒步至工作處所位置，距離太遠。  

3 .某些障別之身障者因家長不放心，並未教導獲同意案

主騎乘機車，只能騎腳踏車，無法到達工作點，工作

機會無法有效連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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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了上述的重點支持外，還需協助案主在日常社交、健

康 與 財物 的支持 ， 因 身 障者及 其 家人 對金錢 有 其自 主權 ，

只 能 透過 提醒、 建 議來 執行， 當 案主 足以勝 任 該職 務的 要

求 後 ，尚 須提供 持 續的 、必要 的 支持 ，以使 案 主得 以繼 續

成功的保有該工作，此時則延續追蹤輔導。  

 

3 .資源運用  

身心障礙者對工作的取得資訊不足，庇護性就業服務工

作者，對於社會參與的心智障礙者提供「工作訊息」，找出

適合庇護性就業的身障者，「陪同面試」，「提供課程資訊」

並安置於適當庇護性就業職場。  

受訪者 A、B 表示所受到的資源有工作機會，提供「陪

同面試」，提供除去心理障礙衛教及保護，受訪者 C、 D 則

表 示 透過 就服員 或 學校 老師協 助 尋找 就業機 會 陪同 面試 ，

還提供課程資訊，讓其學習成長。  

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是政府現正積極推動的服務，其

中 心 智障 礙者由 於 障礙 的 特質 ， 生活 空間比 較 閉鎖 ，與 社

會 的 接觸 面較不 廣 ，對 就業服 務 系統 的服務 措 施處 於較 被

動 狀 態， 低競爭 力 、低 社會參 與 的智 障、精 障 等心 智障 礙

者 ，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的 相關資 源 提供 就顯得 相 當重 要， 身

障 就 服員 在庇護 性 職場 除了設 計 更多 的工作 技 巧及 人際 互

動 關 係的 課程， 增 加身 障者的 就 業力 ，提供 各 項就 業促 進

之 外 ，對 就業準 備 度 已 達就業 服 務系 統中更 高 層者 ，若 服

務 計 劃之 結果已 能 達到 其他就 業 準備 度 ，就 代 表著 不再 適

合 安 置於 庇護性 就 業中 ，則必 須 連結 相關資 源 結案 或轉 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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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支持性或一般性就業職場就業。  

 

4 .3 .2 執行面  

1 .安排訓練課程  

目前台灣成人教育的實施現況，依據「 2008 台閩地區成

人教育調查報告」（民 99）顯示臺閩地區成人有近三成的比

例 參 與正 規與非 正 規學 習，學 習 活動 的類型 有 六成 以上 以

職 業 成人 教育為 主 ；非 正式學 習 管道 以透過 電 視節 目學 習

為主，比例有 57.47%；影響臺閩地區成人參與情況乃為情

境障礙，比例有 68.40%，包括工作限制、經濟考量、家庭

責任負擔太重、缺乏時間、交通不便、健康不佳等；超過四

成 者 認為 學習訊 息 容 易 取得， 訊 息管 道來源 以 網路 為主 。

當 然 從上 述結果 中 我們 並無法 知 道身 心障礙 者 參 與 成人 教

育的情形，但是有助於我們瞭解成人教育實行的普遍情況。 

在「 2008 台閩地區成人教育調查報告」（民 99）中提出

了對於成人教育實行的一些建議，研究者認為這些建議對於

辦 理 身心 障礙者 成 人教 育同樣 具 有 參 考價值 ， 例如 ：教 育

主 管 機關 宜深入 探 究成 人學習 者 未 參 與學習 之 原因 、應 鼓

勵 依 目標 對象及 地 區特 殊需求 製 播優 質的電 視 學習 節目 ；

成 人 教育 機構可 將 學習 送到高 齡 者及 學習不 利 者家 中， 讓

因 健 康不 佳而無 法 出門 的高齡 者 或是 身心障 礙 者， 也能 在

家 學 習。 在費用 的 部分 ，低收 入 學習 者 參與 學 習的 費用 仍

以 自 己或 家人提 供 為主 ，建議 成 人教 育機構 宜 提供 具有 保

障 名 額的 學習活 動 ，民 眾只要 提 出證 明就能 免 費 參 加學 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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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程 。在 學習訊 息 傳播 方面， 成 人教 育機構 亦 可根 據其 所

屬 鄉 鎮 屬 性 以 及 針 對 不 同 背 景 目 標 團 體 運 用 多 元 行 銷 策

略。  

教育部訂定民國 99 年為終身學習行動年，提出「三三一

行動方案」，所謂「三三一」行動，即鼓勵全國國民人人每

天 至 少學 習三十 分 鐘， 運動三 十 分鐘 ，並日 行 一善 （李 建

興，民 99），由此可知終身學習的重要性。而終身學習對於

身 心 障礙 者的更 有 以下 二個重 要 性： 維護身 心 障礙 者之 人

權與學習權、以及提升身心障礙者的生活品質；影響包含：

增 進 獨立 自主、 獲 取基 本生活 技 能、 落實尊 重 個別 差異 、

提 升 就業 成功率 、 解決 現存問 題 如： 社區適 應 問題 ，包 含

社會融合、休閒娛樂融合及經濟融合（吳蕙巧，民 94）。 

本研究中的四名心智障礙者，除了 A 和 B 有參加過醫

療 院 所舉 辦的成 人 教育 之外， 另 二名 則從未 參 與過 任何 機

構 或 學校 所辦的 成 人教 育，然 而 終身 教育對 身 心障 礙者 在

社 會 適應 、基本 生 活知 能、職 業 技能 等方面 有 正面 提升 效

益 ， 那麼 本研究 裡 的 心 智障礙 者 對於 成人教 育 的參 與率 不

高 ， 究竟 為何原 因 呢？ 研究者 由 研究 資 料推 估 ，主 要是 心

智 能 障礙 者自身 及 其家 人占大 部 分原 因，例 如 ：家 人對 於

成 人 教育 的重要 性 及開 課資訊 並 不瞭 解，也 從 未重 視， 因

此 也 就不 會鼓勵 心 智障 礙者參 與 、心 智障礙 者 或其 家人 在

工 作 時間 或生活 作 息無 法配合 課 程時 間、交 通 或經 費問 題

無法克服等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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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是受訪者於庇護工場參加各項課程及訓練後，他（他）

的就業學習經歷。  

A：安排的課程都是一些專業技能的，手工拼布、琉璃珠課

程 …等課程，可以增強我的工作技能。  

B：上課的嗎 ?  都是教我們做包包、編項鍊、燒琉璃珠，讓

我在做做作品的時候，比較容易上手。  

C：很好呀 !老師有教我，我就會。  

D：嗯 …什麼課程都很好，老師都會教會我，我會很高興。  

所以庇護性工場當身障者進入職場後，為了增進加強其

社 會 適應 、基本 生 活知 能、職 業 技 能 等，都 會 設計 一連 串

的 在 職訓 練相關 課 程， 例如， 嘉 義縣 某一庇 護 工坊 製作 的

是 手 工藝 品，都 會 於每 星期安 排 一至 二堂工 作 技能 及人 際

關 係 的訓 練課程 ， 來增 強 同儕 間 及家 人間的 溝 通， 並讓 身

障者了解到參加成人教育的重要性。  

 

2 .資源提供  

身心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服務為許多就業模式之一，對於

年滿 15 歲具有就業意願，而就業能力不足，無法進入競爭

性 就 業市 場，需 長 期就 業支持 之 身心 障礙者 ， 應依 職業 輔

導 評 量結 果，提 供 庇護 商店、 庇 護農 場、庇 護 工廠 等就 業

安 置 。在 庇護工 場 內就 業之身 心 障礙 者，庇 護 工場 得依 其

產 能 核薪 並與其 簽 訂 勞 動契約 ， 其薪 資，由 庇 護工 場與 庇

護 性 就業 者議定 ， 並報 直轄市 、 縣（ 市） 勞 工 主管 機關 核

備 ， 且庇 護工場 應 依法 為其辦 理 參 加 勞工保 險 、全 民健 康

保 險 ，及 其他社 會 保險 ，並依 相 關 勞 動法規 以 確保 庇護 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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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業者之權益。  

以 下 是受 訪者接 受 庇護 性就業 服 務後 ，對他 （ 她） 的工 作

技能學習之幫助。  

A：當然有，剛到庇護工廠的時候，很多工作技能我都不會，

經過了老師的教導之後，都會做了，真的很好。  

B：以前不會的，到了這裡，學習了後，都變成我會的了。

C：有呀！不會的工作項目，老師都會教我。  

D：有，真的，我好喜歡來。  

身心障礙者就業是政府積極推動的服務，其中心智障礙

者 由 於障 礙特性 ， 生活 空間比 較 閉鎖 ，社會 接 觸面 不廣 ，

對 就 業 服 務 系 統 的 服 務 措 施 處 於 較 被 動 狀 態 ， 低 社 會 參

與 、 低競 爭力的 精 障、 智障等 心 智障 礙 就業 者 ，庇 護性 就

業服務的相關資源提供就顯得相當重要。  

 

3 .服務歷程  

整個庇護性就業從職業重建系統接案開始，直到結案或

轉介，這之間看的到就是庇護性就業者的成長，開案晤談，

接 受 職場 各種工 作 技巧 的訓練 ， 身障 者的心 理 歷程 的陪 同

與成長、茁壯，甚至轉介至支持性或一般性就業職場就業。 

以 下 是 受 訪 者 於 進 入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後 的 經 驗 與 心 得 分

享。  

A：剛到庇護工廠的時候，因為病情的不穩定，常常會無法

專心工作，經過老師的協助跟教導後，慢慢的能進入狀況，

並 能 學得 一技之 長 ，例 如：如 何 燒製 一顆琉 璃 珠， 如何 製

作 琉 璃飾 品，如 何 與同 儕之間 相 處等 ，讓我 收 獲很 多， 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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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能穩定我的病情，開心的過每一天。  

B：讓我能學得一技之長，讓家人能放心，穩定我的精神，

在 庇 護工 廠時讓 學 習 ， 如何跟 他 人之 間的相 處 ，老 師讓 我

學 習 到如 何控制 自 己的 脾氣， 比 較不 會就亂 發 脾氣 ，謝 謝

老師的照顧。  

C：我不會說，只知道老師很好，很謝謝老師的照顧。  

D：我很感謝老師都會幫忙我，謝謝老師，不知道要怎麼說，

就很喜歡來庇護工廠，我學到很多。  

受訪者 A 表示：庇護性就業服務提供了「職場上的工

作技巧課程訓練機會」、「職場要注意的禮儀及行為課程」、

「人際關係 -同儕間之問題協調」、還有至外場工作時之「面

試 技 巧 」。 對 受 訪 者 的 認 知 來 說 ， 庇 護 性 就 業 就 是 開 案 訪

談、提供保護性的工作及工作技巧之訓練機會、職場禮儀、

同儕間之問題協調，還有精神上的鼓勵。  

 

小結  

2007 年 7 月 11 日修正之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 (以下

簡稱身權法 )，明文將庇護工場定位為提供庇護性就 業服務

之場所，屬於身心障礙者就業類型之一種，應有勞僱關係，

適 用 勞保 、健保 、 勞退 及職災 等 相關 勞動法 規 之保 障， 目

的 在 於保 障身障 者 就 業 之權益 。 但是 修法後 ， 社福 團體 機

構 由 服務 提供者 瞬 間轉 變為庇 護 工場 經營者 的 角色 。 嘉 義

地 區 庇護 工場經 過 這四 年多角 色 身分 的轉變 ， 除難 以適 應

外 ， 庇護 工場的 經 營 更 是虧損 的 多。 許多庇 護 工場 的經 營

者紛紛呼籲政府應該提出改善解決之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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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庇護性就業服務中身障者、就服員、家屬，三者在庇

護 就 業服 務系統 中 形成 緊密的 關 係， 須共同 經 歷工 作之 職

場 ， 發展 職業重 建 計畫 。擬訂 案 主就 業服務 計 畫。 就業 後

之 工 作能 力訓練 所 需之 工作流 程 分析 、職務 分 析、 就業 後

工作能力訓練、強化穩定就業輔導、轉介與連結相關資源、

每 季 成果 彙報、 年 度成 果評鑑 。 這之 間每一 個 服務 階段 的

服務過程都必須登錄於身心障礙業職重建系統。  

庇護性就服員的工作除了必須有業務行銷能力，更必須

有 作 業員 勞力與 體 力， 陪同身 障 者一 起工作 ， 而且 必須 有

能 力 在各 種工作 情 境中 訓練 身 障 就業 者，讓 他 、她 們儘 早

適應  該工作的操作（工作）流程；開案晤談時還必須運用

社 工 訪視 技巧， 才 能 了 解身障 者 真正 的需求 ， 擬定 就業 服

務 計 畫， 身障者 也 並需 不斷的 參 加各 項職業 訓 練已 加強 其

工作技能，以達永續就業的目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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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 

 
本 研 究 主 要 目的 希 望 瞭 解 心智 障 礙 者 的 庇護 性 就 業 歷

程 ， 藉由 參與動 機 了解 身心障 礙 者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對嘉 義

縣 的 心智 障礙者 的 職場 學習經 驗 ，並 在就業 服 務實 務過 程

探 討 整個 服務模 式 的執 行成效 ， 依據 研究結 果 做出 結論 與

建議，以下分別敘述之：  

 

5.1 研究結論  

本 節 將 綜 合 研究 發 現 與 本 文相 關 文 獻 理 論 資 料 和 訪 談

記錄，進行綜合性分析得到以下結論：  

 

5 .1 .1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歷程與理論結構關係  

根據訪談結果重整分析，在心智障礙者的就業歷程中，

工 作 的參 與與動 機 方面 ，有想 要 賺錢 、喜歡 工 作、 家人 要

我工作、為了博得他人讚賞、在家無聊、證明自己的能力、

社 會 參與 等。其 中 年齡 因素為 主 要共 同點， 想 要賺 錢居 大

部 分 心智 障礙者 工 作的 主要的 期 待、 其次在 家 無聊 ， 這 三

種種動機佔多數。  

研究者發現，參與就業服務年齡層，是以成年前期至成

年 期 最多 ，依成 年 發展 理論論 點 ，每 一個發 展 階段 皆有 其

必 完 成的 任務， 此 時期 的任務 為 經濟 獨 立及 獨 立自 主的 決

定 及 發展 穩定的 生 活， 希望 能 融 入社 會整體 脈 動裡 面， 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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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分 析年 齡與工 作 動機 具有相 當 關連 性，是 一 種追 求人 生

價 值 的本 能，就 能 足以 解釋為 何 受訪 之庇護 性 就業 心智 障

礙 者 在工 作期待 的 回應 上有「 不 知道 」的回 答 ，乃 因即 使

心 智 障礙 者在工 作 的認 知理解 度 不足 ，但對 所 需擁 有工 作

的需求是跟著年紀而來的自我本能。  

以整體面向分析在生存需求層面，完成階段性任務，經

濟 獨 立與 家庭建 構 、承 擔責任 ， 多 為 受訪者 共 通的 目的 ，

是 促 使他 們想就 業 的主 要動機 ， 所以 賺錢是 最 重要 的。 在

關 係 需求 上「在 家 無聊 」乃 是 因 就業 者在離 開 學校 以後 ，

就 會 和社 會斷了 連 結， 並造成 家 中受 照顧者 無 法分 擔家 庭

責任，甚至還會被邊緣化。  

智能障礙者在就業歷程中的工作獲取較困難，認知的部

分 常 產生 障礙， 且 表達 能力也 受 限， 因此對 於 工作 的動 機

及 目 的， 限縮在 尋 求基 本的溫 飽 上面 ，生活 空 間 也 會被 壓

縮 ， 因此 ，即使 有 高層 次的需 求 ，也 是無法 用 口語 方式 來

表 達 ，但 這並不 能 表示 他們沒 有 ，印 證三需 求 理論 中需 求

不 具 先後 關係， 也 可能 同時產 生 ，同 時追求 多 種需 求， 而

較 高 層 次 之 需 求 (社 會 參 與 )無 法 得 到 滿 足 ， 則 會 退 而 求 其

次，追求較低層需求 (賺錢 )之滿足，也凸顯心智障礙者在追

求生命價值的無力感。  

 

5 .1 .2 認知能力對心智障礙者就業機會的影響  

訪談對象中，庇護性就業身心障礙者的教育程度，有就

讀啟智學校及一般高職資源班程度有 2 位；國中程度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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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2 位。由於教育體制發展及身心障礙轉銜制度的健全，

倡 導 受教 權平等 ， 啟智 教育發 展 ，目 前障礙 者 都擁 有高 中

以 上 學歷 ，但在 最 基本 的謀生 能 力， 智能障 礙 者並 未因 學

歷 提 高而 成正比 ， 智 能 障礙者 在 啟智 教育階 段 、學 校技 能

養 成 或是 機構的 職 業訓 練，培 訓 選項 都會選 擇 低門 檻， 容

易 分 工入 門的烘 焙 、洗 車， 就 業 者常 因認知 及 類化 能力 或

是 病 徵影 響，在 職 種的 選擇， 可 發現 都選擇 參 加過 培訓 的

其他服務業，例如洗車、烘焙為首選，其次是包裝作業員，

顯 現 就業 者由於 腦 部功 能缺損 ， 影響 動作及 思 考、 學習 能

力 及 記憶 力，所 以 都 會 以熟悉 的 事物 ，及過 往 的經 驗來 決

定 自 己的 就業職 種 ，也 是心智 障 礙類 別 就業 者 大多 從事 基

層的清潔與作業員之重要因素。  

訪談資料中亦顯示智能障礙者，對甚麼是專長及工作經

驗 的 認知 與非障 礙 者有 極大落 差 ，無 法區分 什 麼是 家事 或

是 工 作， 對想要 找 甚麼 工作 ， 所 做的 回應都 會 和短 期的 工

作 經 驗， 在思考 上 產生 衝突且 無 法界 定，對 工 作動 機的 定

義 較 模糊 ，遇到 事 情缺 乏彈性 及 臨機 應變的 能 力， 不會 因

應 情 境而 調整自 己 的行 為或表 達 方式 ，會用 較 原始 的如 拒

絕 、 退縮 、固執 、 壓抑 等行為 來 處 理 或是回 應 ，也 顯示 在

就 業 職場 上，心 智 障礙 者面臨 的 工作 認知及 工 作指 令理 解

力 上 ，是 否符合 雇 用者 的期待 ， 然而 庇護性 雇 用單 位， 為

增 進 及加 強身障 者 的工 作認知 及 、工 作指 令 理 解能 力及 工

作 技 巧能 力，即 會 定期 舉辦專 業 技能 之在職 訓 練的 相關 課

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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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 智 障 礙 類 別 就 業 者 在 認 知與 溝 通 能 力 相較 其 他 障 別

更 為 薄弱 ，對從 未 工作 過的， 是 不具 有工作 樣 貌的 認識 ，

對 工 作的 認識只 有 可以 賺錢， 不 清楚 工作就 是 每天 要付 出

多 少 的 時 間 及 勞 力 ； 也 因 為 大 部 分 都 不 具 專 長 與 工 作 經

驗 ； 精障 類別就 業 者經 過職業 重 建評 估，具 有 就業 功能 、

意 願 及能 力的穩 定 ， 慢 性精神 疾 病就 業者， 較 能說 出自 己

的 專 長與 工作喜 好 ，但 常因社 會 文化 及傳播 媒 體的 曲解 污

名 ， 對精 神障礙 者 防衛 心較強 ， 導致 雇主對 這 群心 智障 礙

者 的 誤解 與不信 認 ；由 訪談資 料 也顯 示身障 者 的就 業資 訊

是 很 薄弱 ，都是 經 由他 人或其 他 專業 人員所 提 供的 ，進 而

發 展 出有 就業意 願 的， 但就業 能 力較 不足， 無 法進 入競 爭

性就業市場，需長期就業支持的身障者找不到工作的窘境。 

 

5 .1 .3 庇護性就業服務的型態及工具的運用  

嘉 義 縣 轄 內 未設 置 勞 工 局 ， 而 職 業 重 建 系統 為 單 軌 運

作 ， 主管 機關嘉 義 縣社 會局職 業 重建 中心直 接 派案 ， 庇 護

性 就 服員 承接開 案 後， 提供後 續 的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，一 開

始 先 做 職 務 分 析 評 估 ， 再 依 分 析 結 果 訂 定 個 別 化 服 務 計

畫，進而輔導流程，以達保護性型之就業之目標。  

就 業 服 務 系 統的 服 務 措 施 對於 較 被 動 狀 態， 低 社 會 參

與 、 低競 爭力的 精 障、 智 障等 身 障者 ，庇護 性 就業 服務 的

相關資源提供就顯得相當重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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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1 .4 庇護性就業服務成效  

嘉義縣目前設有二家庇護工場，分別為手工藝工作坊、

手工洗車服務、茶葉包裝，庇護性就業員工近 24 名，大部

份 為 心智 障礙類 別 學員 ，工作 產 能受 限，收 入 相對 不佳 ，

佔 工 作缺 後，因 學 習能 力受限 ， 很難 有其他 出 路， 因此 人

員 流 動性 不大， 需 協助 庇護性 就 業服 務的身 障 者過 多， 形

成資源不均的現象。  

然而，由訪談資料顯示庇護性員工的認知能力都較低，

導 致 就業 能力不 佳 ，由 制 度面 的 政府 機關之 身 心障 礙職 業

重 建 系統 的介入 ， 以增 進及加 強 身障 者的工 作 認知 、工 作

指 令 理解 能力及 工 作技 巧能；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整體 來說 ，

不 會 僅著 於如何 增 進身 障者自 身 的各 項能力 ， 建構 有 利 身

障者的的制度面支持環境就顯的相當重要的。  

 

5 .2 研究建議  

本研究縱合上述研究發現，對心智障礙者就業歷程及庇

護性就業服務的模式提供以下幾點建議  

 

5 .2 .1 協助心智障礙者培養工作技能與工作情境的適應，以

增強工作動機  

研究資料理論分析，心智障礙就業者在生存需求層面，

完 成 階段 性任務 ， 經濟 獨 立與 家 庭建 構、承 擔 責任 ，是 受

訪 者 所共 通的目 的 ，「 賺錢」 是 促使 他們繼 續 就業 的主 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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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 機 。其 次在資 本 主義 供需市 場 下 ， 智能障 礙 者由 於腦 部

功能缺損，智力評估在 12 歲以下，其顯著特徵為學習記憶

力 不 佳， 容易忘 記 事情 、注意 力 不集 中等特 質 ，精 神障 礙

者 就 業者 雖經評 估 後情 緒較穩 定 ，且 有規律 服 用藥 物者 ，

但 殘 餘症 狀及藥 物 的副 作用， 也 是很 容易造 成 工作 上的 持

續度不佳，為協助穩定其繼續就業可從以下幾個部分思考。 

提 早 充 實 就 業能 力 ， 加 強 職場 環 境 適 應 能力 ； 工 作 持

續 度 是協 助身障 者 工作 穩定 度 的 重要 因素， 就 業者 的應 對

能 力 ，決 定了職 場 適應 能力及 持 績就 業的意 願 。心 智障 礙

類 別 障礙 者因為 腦 傷部 位的不 同 ，在 症狀表 現 方式 及學 習

記 憶 能力 並不是 都 一樣 的，在 輕 、中 、重 度 之 間無 論行 為

模 式 或是 言行表 達 能力 ，都與 案 主的 生態環 境 及支 持系 統

有 極 大關 係，所 以 引導 孩子充 實 軟性 就業能 力 ，例 如： 交

通 能 力， 生活自 理 能力 ，口語 表 達能 力，及 最 基本 的職 場

適 應 能力 ，當其 言 行表 達能力 與 主流 社會認 知 相近 了， 則

心智障礙者自信心增強，工作持續度亦即可隨著提高。  

可 用 學 徒 式 之學 習 制 度 ， 來提 高 職 業 訓 練之 成 效 ； 智

能 障 礙者 由於障 礙 特性 思考方 式 較單 純化， 對 工作 性質 與

工 作 內容 自主性 不 高， 對熟悉 的 人、 事、物 信 賴 度 很強 ，

利 用 與傳 統產業 合 作規 劃之職 業 訓練 ，固定 重 複的 操作 模

式 ， 不斷 的反覆 練 習， 充實庇 護 性就 業之工 作 速 度 及實 質

作 業 能力 ，讓就 業 之身 障 者能 增 強其 工作能 力 、技 巧及 速

度 ， 以達 「產能 核 薪」 的目標 ， 進而 能轉銜 至 支持 性或 一

般性就業職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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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2 .2 多參加在職訓練、成人就業輔導課程，以提升工作技

能與智識  

心 智 障 礙 者 在就 業 上 的 困 難有 時 候 是 來 自於 個 人 的 因

素，包括：技術不精、競爭能力薄弱、工作場所設施欠週，

難以適應。體能狀況不良，較常人難耐勞苦；心理不平衡，

有 嚴 重自 卑感。 缺 乏恒 心、毅 力 及敬 業精神 ， 常會 見異 思

遷 。 人際 關係不 良 ，難 以合群 。 在這 些影響 因 素中 ，後 三

項 與 身 障 者 個 人 人 格 有 關 ， 亦 即 涉 及 身 障 者 自 身 的 我 調

適 、 因為 身障者 的 自我 態度會 影 響他 對外界 的 看法 ，唯 有

先 接 受自 己，才 能 接受 他人， 他 才能 自覺為 他 人所 接受 ，

而產生歸屬感與自重感。  

 

5 .2 .3 加強職業重建服務宣導並整合身心障礙就業服務功能  

中南部地區身心障礙族群不是很習慣在社會上發聲，在

村 落 裡更 多隱藏 性 多障 家庭更 欠 缺發 聲的管 道 ，身 心障 礙

服 務 團體 之所以 承 攬政 府各項 服 務， 其初衷 皆 因「 服務 」

兩 個 字， 藉由方 案 計畫 的人力 及 經費 資源來 強 化對 身障 族

群 的 服務 內涵， 也 看到 身障族 群 對改 善家庭 經 濟的 期望 ，

對工作的急迫需求，因此承攬庇護性就業服務方案。  

民國 99 年嘉義縣首度委任縣內社會福利團體承攬庇護

性 就 業服 務業務 ， 相較 其他縣 市 是屬 於起步 較 慢的 服務 體

系 ， 職業 重建體 系 建置 之前， 有 就業 意願， 但 工作 能力 較

不 足 之身 障者的 首 要管 道是就 業 服務 站，城 鄉 差距 問題 也

在 身 障就 業服務 產 生， 目前就 業 身障 者面臨 的 是交 通、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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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 、 文化 、資訊 等 面向 的不足 ， 身障 者對職 業 重建 系統 資

訊 的 不瞭 解，交 通 不便 ，在地 民 眾特 性等現 象 。 為 使這 些

有 意 願就 業，但 能 力不 足的 身 障 者都 能充分 就 業， 應結 合

民 間 運用 電腦以 建 立完 整的人 力 資訊 網，並 加 強辦 理身 障

者 職 業訓 練、就 業 輔導 ，改善 職 訓機 構之無 障 礙設 施、 設

備 、 職訓 單位應 設 置職 能或心 理 諮詢 服務， 並 給予 職業 上

所 需 之輔 具訓練 ， 讓身 障者獲 得 一技 之長及 專 業能 力 在 社

區 內 得到 適性的 終 身學 習與終 身 照顧 。並輔 導 民間 團體 在

設 立 更多 的成立 庇 護工 場，並 協 助其 產銷， 提 高身 障者 就

業機會。  

 

5 .3 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 

由於受訪者礙障程度而有所不同，對於問題的了解程度

落 差 極大 。訪談 的 過程 中也因 為 受訪 者對問 題 的題 意因 認

知 能 力有 限，回 答 時出 現語意 或 用詞 較不完 整 ，甚 至對 提

出 訪 問內 容再加 以 語意 解釋及 提 選方 式，並 以 焦點 團體 訪

問 方 式， 仍然不 知 問題 所在， 然 為尋 求受訪 者 自身 對就 業

歷 程 及庇 護性就 業 的服 務過程 真 正的 理 解程 度 ，在 整理 逐

字 稿 中 完 全 以 受 訪 者 的 回 答 逐 字 謄 寫 ， 一 些 較 簡 短 的 字

句，實乃受訪者其出自本能的回應。  

針 對 後 續 研 究 部 分 ， 建 議 可 擴 大 研 究 範 圍 及 研 究 對

象。 本研 究 對象 是 經由 嘉義縣 某 一庇 護工場 的 庇護 性就 業

的 心 智障 礙者就 業 者， 因為人 力 、時 間及研 究 對象 的回 應

能 力 限制 ，研究 範 圍僅 限於少 數 受案 心智障 礙 者， 在結 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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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受 到某 程度的 限 制， 故在研 究 對象 方面， 建 議可 擴及 全

部 有 庇護 性就業 的 身心 障礙者 ， 比較 不同身 障 類別 身障 者

就 業 歷程 的異同 ， 以及 服務過 程 的差 異性， 能 讓研 究資 料

更完整、有系統，對整體的身障就業服務更有建設性。  

另外，研究方法可增加量化研究或田野調查方式。本研

究 研 究對 象較少 ， 採半 結構式 深 度 訪 談法及 焦 點團 體訪 談

法 進 行， 有推論 效 度上 的限制 ， 未來 研究者 可 增加 量化 研

究 擬 問卷 進行調 查 ，以 質化和 量 化同 時 進行 ， 將更 可達 到

達 相 輔相 成效果 ， 更可 運用田 野 調查 方式， 現 場觀 察心 智

障 礙 者在 工作情 境 中的 認知表 現 與人 為環境 限 制， 從不 同

的 角 度了 解身心 障 礙者 就業歷 程 與庇 護性就 業 服務 歷程 的

功能及服務模式實際狀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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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 錄  一、  訪  談  同  意  書  

親愛的受訪者您好：  

    本人為南華大學企業管理學系非營利事業管理碩士

班研究生，目前正在進行有關心智障礙者庇護性就業歷

程與學習經驗之研究  。  

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：  

一 .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歷程  

二 .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學習經驗  

三 .  心智障礙者的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成效  

希望透過您的就業經驗與觀點，來瞭解在身心障礙者社

區化庇護性就業服務過程中的現況與成效  。研究者期許

這份研究結果能提供有心智障礙者的家長一個經驗參考，

也期許能提供辦理身心障礙者就業之相關單位做一參考，

使其相關政策愈臻完美。在研究中需要針對受訪者進行

深度訪談並錄音，因而希望您瞭解  :  

1、是否願意接受訪談由您全權決定。  

2、訪談錄音只作為學術研究之用，而不做為其它用途。  

3、基於保護受訪者的隱私權，有關您的個人資料絕對不

會公開。  

同意受訪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年      月      日  

謝謝您  抽空接受訪談，祝您  順利  平安！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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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、訪談大綱  

在主流社會意識下，身心障礙者迫於現實面，對於工作

有 不 同的 目標與 期 待， 基於怎 樣 的想 法，致 使 他們 想投 入

庇 護 性就 業的行 列 中， 並且尋 求 公部 門就業 服 務媒 合， 其

對 於 他 們 有 何 幫 助 與 訓 練 ， 使 其 進 而 能 進 入 一 般 職 場 工

作。  

訪談對象：  

一  、求職者基本資料  

性別 :  □  男      □ 女  

障別 :  □  智障    □ 精障    □肢障   □多障    

障礙等級 :  □  輕度   □ 中度   □重度     □極重度  

年齡 :  □  18~30   □  31~40   □  41~50   □51~60   □  60 以上  

學歷 :  □  不識字  □國中小  □高中職  □ 啟智學校 □ 專科以上  

家庭狀況 :  □  已婚   □ 未婚   □離婚  

居住狀況 :  □  獨居   □與家人同住   □ 與友人同住  

交通能力 :  □ 機車   □ 開車    □ 腳踏車  □ 坐公車  

就業時間 :  □3~12 個月  □ 1~2 年  □ 2~3 年  □ 3~4 年  □ 4~5

年  

專    長：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、              。  

工作經驗 :  1、             2、              3、                   

家庭成員工作概況：父親               、母親                 

配 偶                、 兄 姊                、 弟

妹            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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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就業歷程  

1、  參 與 庇 護 性 就 業 前 所 從 事 過 的 工 作 有 什 麼 ？ (可 複

選 )  

_____  □工廠作業員   _____  □  政府工作  _____ □清潔工  

      □行政人員           □ 包裝            □洗車工   

      □烘焙               □ 體力工   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2、  請問你曾經用何種方式或管道找工作（複選）  

□就業服務站       □就業 e 網       □ 看報紙       

□求才令           □老師介紹       □家人幫忙  

□同學介紹         □廣告傳單       □社會局職業重建  

3、參加縣政府庇護性就業服務的期望 ?  (複選 )  

□證明自己的能力   □社會參與感     □ 想要賺錢       

□在家無聊         □同學都在工作   □他人讚賞  

□家人要我工作     □不知道         □喜歡  

4、  請 說 明 你 接 受 庇 護 性 就 業 服 務 的 歷 程 ？ 還 有 你 怎 麼

知道縣政府有這項就業服務？  

(例如 :自己尋找  親友協助、老師轉介或其他管道 )  

5、  你知道庇護性就業服務有就服員專門為你服務 ?  

6、你每天怎麼到庇護工場上班 ?  

7、你認為工作賺錢的目的是什麼？  

8、哪些人 (例如：家人、老師、朋友、同學 )會希望你有一

個工作？  

 

三、庇護工場之學習經驗  

9、你目前在庇護工場內的工作學習情形為何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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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-1、你喜歡目前的工作環境嗎？為什麼？   

9 -2、你喜歡的工作項目為何 ?為什麼？  

9 -3、你在工作上與人合作及同事相處的情形為何？  

9 -4、請說說看當工作上遇到困難時，你的解決方式為何 ?  

9 -5、你最喜歡及最討厭的工作為何？為什麼？  

9 -6、你覺得庇護就業服務中，誰在工作上幫助你最多？幫

助哪些方面？  

 

四、庇護性就業方案執行的成效  

10、 你認 為庇護 工 坊為 你安排 各 項課 程及訓 練 ，對 你的 就

業學習有何幫助？  

11、 你 認為 庇 護性 就 業 服 務 對於 你 的 工 作 技能 學 習 有 幫助

嗎？  

12、 你認 為進入 庇 護性 就業服 務 後， 有否服 務 學習 的經 驗

與心得可分享 ?  

13、 你對 於庇護 性 就業 服務有 什 麼樣 的建議 ？ 有何 需改 進

的空間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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